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08號

上  訴  人  宋寶堂（兼宋林格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宋阿清  

            宋子言  

            宋靜君  

            宋文英（即宋山河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淑珍律師

            謝菖澤律師

視同上訴人之記載詳如附件

被 上訴 人  宋福全  

訴訟代理人  宋和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25

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

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應予

變賣之分割方法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就前開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四所示，上訴人並

按如附表五提出補償金額欄所示之補償金額予被上訴人及其他共

有人受補償。

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

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各應就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

記。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

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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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一、除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到庭外，其餘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送達，

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訴訟繫屬

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

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當事人則脫離訴訟（最高法院98年台

抗字第757號裁判參照）。查，被上訴人就兩造共有坐落高

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提起分割

共有物之訴，經原審判決應予變賣為分割方法後，上訴人Ｖ

○○〈於本院審理時死亡，已由甲乙○承受訴訟〉、Ｘ○

○、Ｂ○○、ｙ○○、Ｄ○○不服，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

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

同造如附件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又原審被告即視同上訴人宋

志賢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民國1ll年6月22日移轉登

記予甲ｔ○，由甲ｔ○於111年7月24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

（見本院卷一第47-57頁），被上訴人亦同意由其承當訴訟

（見本院卷一第194頁），則於甲ｔ○承當訴訟後，宋志賢

已脫離訴訟，爰不列其為當事人，而列甲ｔ○為視同上訴

人，合先敘明。

三、原視同上訴人吳行、乙丁○、乙Ｃ○、甲○○○、Ｕ○○

○、乙宇○、甲Ｎ○、Ｊ○○、Ｖ○○分別於附表三所示之

日期死亡，被上訴人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2

規定，聲明由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聲明承受訴

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

示，系爭土地未曾有分管協議或不能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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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不能協議分割，自得請求分割等

情。爰依民法第823 條、第824 條規定，並聲明：兩造共有

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

有部分比例分配（被上訴人之請求逾上開範圍部分業受原審

判決如附表一「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人各應就

如附表一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提起上訴，又同段87

0、898地號變價分割部分於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已確

定，見本院卷二第127、128頁，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

述）。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甲乙○、Ｂ○○、Ｄ○○則以：Ｖ○○在系爭土地上

建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及於870地號

土地上與宋山河合資購買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

號房屋，甲乙○為Ｖ○○之分割繼承人，其餘上訴人在系爭

土地上亦有建物，均希望原物分割保存建物【並於本院已提

出原物分割方案，即如岡山地政事務所112 年8 月25日岡土

法字第420 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

語。

　㈡上訴人ｙ○○以：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使

用範圍約為系爭土地1/4，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於本院已

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視同上訴人Ｋ○○、Ｌ○○、Ｊ○○以：Ｊ○○居住於○○

○地○○路000 號房屋位於系爭土地鄰地上，可能使用到系

爭土地上之空地，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等語。

　㈣視同上訴人乙庚○、乙黃○（原名蔡淑華）於原審以：我沒

有住在系爭土地，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㈤視同上訴人乙丙○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

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㈥視同上訴人乙丁○（已殁）於原審則以：沒有住在系爭土

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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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視同上訴人甲ｌ○於原審以：是宋崇之繼承人，對被上訴人

主張之事項放棄權利等語。

　㈧視同上訴人Ａ○○於原審以：沒有意見等語。

　㈨視同上訴人黃○○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

再表示意見等語。

　㈩視同上訴人宙○○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

再表示意見，我擔心變價分割後價金過低等語。

　視同上訴人甲ｉ○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因為有親

戚住在該處，故希望原物分割等語。

　視同上訴人Ｇ○○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對於分割

方法沒有意見等語。

　視同上訴人宋清吉之遺產管理人楊雪貞律師於原審以：系爭

土地以變價分割為宜等語。

　承當訴訟人甲ｔ○則以：同意上訴人主張之分割方法等語。

　除前揭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未於原審及

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何聲明或陳

述。

三、原審判決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

按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系爭土地應予

變賣，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系爭土地，請依附圖所示，將其中編號491 （面積345.55平

方公尺）分由Ｄ○○、甲丁○、Ｘ○○、Ｂ○○分別共有，

應有部分各1/4（各取得約86.3875 平方公尺）；編號491⑴

（面積126.59平方公尺）由Ｘ○○分割取得；編號491⑵

（面積228.80平方公尺）由Ｂ○○分割取得；編號491⑶

（面積27.95平方公尺）由ｙ○○分割取得；編號491⑷（面

積235.39平方公尺）由甲丁○分割取得；編號491⑸（面積7

8.66平方公尺）由Ｄ○○分割取得。上開上訴人再各按上開

取得面積，按民事變更上訴聲明四狀附表六、附表七及城鄉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估報告第52頁（Ｖ○○部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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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甲乙○）補償予其餘共有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被上訴人追加聲明：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

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

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爭執事項為：系爭土地應如何分割？如以原物分割，應

如何找補？茲分述如下：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67頁至第6

81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之情事，亦未經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兩造

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被上訴人自

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 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

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

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

物，惟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中，請求就原審辯論終結後之共

有人發生死亡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

繼承登記」欄所示之視同上訴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上

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

原則，與民法第759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規定之旨趣無

違，是被上訴人請求上開「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

欄發生死亡之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之繼承人聲明承受訴訟並

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三第335、378-382頁），應予准

許。

　㈢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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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分割共有

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

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

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面積1,042.94平方公尺，如依附表二所

示17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如附表一所示。而被上訴人

主張因共有人宋角、宋崇、宋萬福、宋陽之繼承人人數眾

多，如受原物分配並維持公同共有，日後將有再行分割，致

土地過度細分之虞，不利於土地之整體經濟效用，主張系爭

土地以變價分割為適當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其

等已提出如附圖與附表四之分割方案（下稱甲案)為分割方

法，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後續因變價分割產生後續拆屋還地訴

訟糾紛，且得以使與系爭土地具有感情上、生活上依存關係

之上訴人，得以原物分配取得系爭土地並進行找補其他共有

人，較為妥適等語。

　⒉查，系爭土地上有甲丁○之被繼承人Ｖ○○、ｙ○○居住使

用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00○000號房屋，

亦有Ｂ○○及Ｄ○○居住之數棟建物、及124-1號房屋，業

經前揭上訴人陳明在卷，並有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航

照混合圖、現場照片及地政機關前往現場繪製甲案分割方案

之附圖所示複丈結果情形之「附記」欄之記載可佐（見原審

審訴卷二第605頁、本院卷二第153頁）。且系爭土地共有人

中之甲丁○及其被繼承人Ｖ○○、、ｙ○○、Ｄ○○、視同

上訴人Ｋ○○、Ｌ○○、Ｊ○○、甲ｉ○等人，及於本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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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訴訟之甲ｔ○，均表示願由共有人受原物分配系爭土地，

甲ｔ○並表示如上訴人Ｘ○○、Ｂ○○無法給付補償金時，

願代為給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75頁、本院卷一第349、35

5頁、本院卷二第79、131、133頁）；並參諸上訴人提出之

甲案分割方案，視同上訴人幾未到庭表示意見，且未到庭反

對此分割方法，又審酌除到庭之被上訴人外，其餘共有人幾

未到庭請求如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另視同上訴人陳遊

娟雖有到庭，亦僅陳稱：其不清楚系爭土地在何處，對分割

方法無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4

頁），則縱使系爭土地上部分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或

申請使用執照，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

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附卷可稽（見原審審訴卷二第469頁、本

院卷一第67頁），且部分建物以稅籍資料之折舊年數推算已

屬老舊，有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岡山分處函可資為憑（見原審

審訴卷二第609、611頁），惟上開未保存登記之房屋或三合

院，現仍均足供上訴人等人居住、使用，此有空照圖、航照

混合圖、系爭土地地籍圖套繪影像圖及現況照片可憑（見原

審審訴卷二第571、573、605頁、原審卷二第649頁、本院卷

一第363-375頁），並非無財產上及情感上之價值，故若以

將系爭土地以甲案分割方法全部分配予上訴人，使上訴人甲

乙○、Ｘ○○、Ｂ○○、Ｄ○○就編號491之空地維持共

有，其餘編號土地分配予各住居該處之上訴人，上訴人並可

對外連絡至道路海尾路，再令上訴人找補其他未居住在該地

之共有人，對其餘共有人亦有實益。然倘逕予變價分割，勢

將使部分共有人即如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上之現有房

屋，而與現況使用情形不符，並易衍生日後因變價分割後之

拆屋訟爭。是斟酌上開各情，以採甲案之分割方法，較能兼

顧現在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之感情上或生

活上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且符合現今使用現況。因上訴人

於本院已相互分配各分得所在房屋位置土地，Ｘ○○、Ｂ○

○亦表明有資力就分得土地給付補償金等語，且陳報甲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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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代為給付補償金之同意書及其存摺明細等件供佐(見本院

卷二第128、133、135頁)，而其餘ｙ○○分得土地則少於應

有部分，並無須補償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8頁），此核與

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尚無具體分割方案及資力之情有所不同

（見原審卷一第274、576頁、原審卷二第374頁、第766

頁）。是基上各情，堪認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應屬

公允適當。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變價分割，對現居住在系爭

土地之共有人而言，縱使日後於進行變價分割時，有參與競

標並行使優先承買權，惟因屆時乃在變價拍賣整筆系爭土

地，無法要求僅買得現居住使用範圍之部分土地，即難認有

益於各上訴人日後使用，自難謂妥適之分割方案。綜合審酌

系爭土地之面積、共有人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

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是認上訴人提出系爭土地以甲案之分

割方法為原物分配，應較屬適當。

　⒊至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人數高達近200人，不宜

採取原物分割之甲案分割方案，以免過於細分，應將系爭土

地價格變賣競價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

變賣後價金，上訴人可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居住使用土

地，較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及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另本院

委請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所鑑定

之找補金額，係以108年以前交易價格為估算，惟從台積電

宣布落腳高雄設廠後土地年年高漲，故估算金額恐未符合實

際市場價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41、239頁）。然為上訴人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

法，並無使系爭土地過於細分，又除被上訴人外，其餘視同

上訴人既幾未到庭表示意見（其中近40人之應受送達處所不

明，見原審審訴卷第197頁），已如前述，難認對系爭土地

有欲進行開發、居住、利用之意，且如採被上訴人主張之變

價分割方法，難認上訴人得以優先承買取得居住使用之部分

土地，亦如前述，自非妥適。而以上訴人願以鑑定單位鑑定

之找補金額，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其餘共有人，已兼顧各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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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利益，並據鑑定單位函覆本院稱：本所採用2年成交之

案例，始有趨近反應現今市場交易實況，並非如被上訴人所

言，係引據108年交易價格為估算。又被上訴人所提出土地

價格皆屬該私法人高雄行情通實價網自行以買賣總價除以土

地面積推算價格，漠視房屋存在之價格不足以信賴。另台積

電落腳高雄設廠係屬區域發展，有利楠梓區周邊以投資重大

改良之地區，惟系爭土地之彌陀區屬外圍且地形破碎，地價

易有停滞現象，鑑定評估之結果應屬合理適當等語（見本院

卷第173、175頁），被上訴人對此函覆內容並無意見，僅仍

主張變價分割，以照顧所有共有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39

頁）。則審酌上開鑑定估價結果既無不當，即宜由現場使用

系爭土地之上訴人，分得住居使用之系爭土地，再對被上訴

人及視同上訴人進行找補之甲案分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17

3、175頁），以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較屬適當。上訴人此

部分指摘，則無足採。從而，綜上各情，以甲案之分割方

法，較屬公平適當。

　⒋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配

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第3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共

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

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

其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最高法院

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系爭土

地，按如後附圖所示甲案分割方法之分割結果，因上訴人分

得如附表四所示之位置，而視同上訴人則未分得土地，故本

院囑託鑑定單位派員實地調查系爭土地及鄰近土地使用現

況，並就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之公共設施、聯外道路、公共運

輸、面臨道路、地形、地勢與地區房地產現況等因素，遵循

一般通用估價原則及估價方法評估各該分得部分土地之價值

後，精算各共有人間確有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有鑑定

單位檢送之鑑定報告書足憑（參見外放鑑定報告書），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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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方法及程序，係以實地調查方式確認附近土地價值所作

成之評估報告，內容並無不當之處，且鑑定報告書已載明客

觀之鑑定方式及程序，並附有實地勘估標的物之現況照片，

其鑑定結果應符合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實際價值，堪可採信。

被上訴人抗辯鑑定估算之價格是108年以前之交易價格云

云，已為鑑定單位函覆否認，且不足採，已如前述，故被上

訴人此部分主觀，並無可取。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

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

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

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

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

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

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

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

台上字第2676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上訴人依憑鑑定單

位鑑價補償之金額情形，主張如附表五（即其書狀附表七，

見本院卷第391頁）分割方案補償表所示之補償金額，補償

其餘共有人，自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方式、共有人應有部分

之面積、共有人分割後願再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等各情，以

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較能使現居住使用之共有人充

分利用所分得之土地，且以該分割方案而鑑價定補償、受補

償金額，較有利於全體共有人。而原審未及詳酌前開各因

素，即遽以變價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難認合於各共有人

利益之分割方法。故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關於系爭土地

之分割方法之裁判為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

決關於系爭土地所命之分割方法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

項所示。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

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

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共有物分割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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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爰命勝訴之上訴人、被上訴人及

視同上訴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各負擔一部分訴訟費用。至

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均不影響本院所為前開論

斷，自無再為一一審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被繼承

人姓名

系爭土地即

高雄市○○

區○○段00

0地號土地

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 原 審 辯 論

終 結 後 死

亡 之 當 事

人

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

登記

1 宋角(

起訴前

死亡)

6/72 ｗ○、乙丑○、乙Ｋ○

、乙癸○、ｆ○、乙辛

○、乙庚○、乙黃○（

原名蔡淑華）、乙戊○

、乙丙○、乙丁○、乙

Ｃ○、乙Ｊ○、乙Ｄ○

、乙Ｂ○、宋清吉之遺

產管理人即楊雪貞律師

、Ｅ○○、Ｃ○○、Ｓ

○○、Ｎ○○、ｊ○○

、Ｆ○○應就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乙丁○

乙Ｃ○

視同上訴人謝欣成地政士

，應就被繼承人乙丁○所

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視同上訴人乙Ｆ○、乙Ｅ

○、乙Ｇ○、乙Ｈ○、乙

Ｉ○，應就被繼承人乙Ｃ

○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

2 宋崇(

起訴前

死亡)

6/72 ｈ○○、Ｑ○○、ｃ○

○、ｂ○○、ｄ○○、

Ｍ○○○、Ｐ○○、ｎ

○○、ｍ○○、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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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ｂ○○、甲ｌ

○、甲ｋ○、甲Ｚ○、

甲午○、甲Ｖ○、乙玄

○○、甲Ｐ○○、甲ｃ

○、甲ｅ○、甲ｄ○、

甲Ｙ○、Ａ○○、甲申

○、甲戌○、甲未○、

甲酉○、甲玄○、甲宙

○、黃○○、宙○○、

玄○○、乙辰○、乙卯

○、乙未○、乙巳○、

乙午○、甲ｆ○、甲ｇ

○、甲Ｘ○、甲Ｗ○、

甲Ｈ○、甲Ｄ○、甲Ｃ

○、甲Ｏ○、乙子○、

甲Ｋ○、甲Ｅ○、甲Ｉ

○（原審誤載為已撤回

之被告張芸榛）、甲ａ

○、甲卯○、甲Ｔ○、

甲ｍ○應就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3 宋萬福

( 起訴

前死亡

)

6/72 ｑ○○○、Ｔ○○、甲

甲○、ｅ○○、ｇ○○

○、甲丙○、甲○○○

、甲ｏ○、甲ｎ○、甲

ｑ○、甲ｐ○、甲ｒ○

、甲ｓ○、甲ｊ○、甲

ｈ○、甲ｉ○、乙己○

、Ｉ○○、Ｇ○○、乙

寅○、乙Ｌ○、甲丑○

○、甲Ｕ○○、壬○○

、辛○○、己○○、乙

申○、乙亥○、乙戌○

、乙酉○、甲巳○、庚

○、甲Ｒ○○、甲天○

、甲地○、甲亥○應就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甲○○○ 視同上訴人丁○○、丙○

○、乙○○、戊○○，應

就被繼承人甲○○○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4 宋陽(

起訴前

死亡)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Ｖ○○

ｘ○○○

Ｕ○○○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

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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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Ｕ

○○○、ｉ○○、ｒ○

○○、Ｚ○○、Ｒ○

○、ｐ○○、Ｈ○○、

ｚ○○、ｓ○○、子○

○○、甲ｗ○應就左列

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5 宋新發

( 起訴

前死亡

)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宋國良

、ｘ○○○之承受訴訟

人) 、Ｕ○○○、ｉ○

○、ｒ○○○、Ｚ○○

、Ｒ○○、ｐ○○、Ｈ

○○、ｚ○○、ｓ○○

、子○○○、甲ｗ○、

申○○、辰○○、甲宇

○、甲Ｓ○○、乙地○

○、甲Ｌ○、甲Ｊ○、

甲Ｆ○、甲Ｇ○、甲Ｍ

○、甲Ａ○、甲黃○、

甲辰○、甲Ｎ○、甲己

○○、吳行、未○○、

地○○、寅○○、甲ｙ

○、甲ｕ○、丑○○、

乙甲○、乙宇○、甲庚

○、甲辛○、甲癸○、

甲壬○、甲寅○、ｕ○

○、ｔ○○應就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 ○ ○ ○

Ｕ ○ ○ ○

甲Ｎ○

吳行

乙宇○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

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ｚ○、甲ｖ

○、甲ｘ○，應就被繼承

人甲Ｎ○所遺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宇○○○、卯

○○、酉○○、亥○○、

戌○○、天○○、午○○

、巳○○，應就被繼承人

吳行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子○○、乙

Ａ、乙天○、癸○○○、

乙宙○，應就被繼承人乙

宇○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6 Ｊ○○

(二審

訴訟中

死亡)

1/24 Ｊ○○ 視同上訴人Ｙ○○、Ｗ○

○，應就被繼承人Ｊ○○

所有左列土地應有部分

1/24，辦理繼承登記。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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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共有人 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比例　

1 ｖ○○ 　1/16

2 宋角之全體

繼承人

　6/72

3 宋崇之全體

繼承人

　6/72

4 宋萬福之全

體繼承人

　6/72

5 宋陽之繼承

人

　2/72

6 宋新發之全

體繼承人

　2/72

77 Ｄ○○ 　9/72

88 Ｖ○○（由

甲乙○承受

訴訟）

　1/6

99 Ｋ○○ 　1/24

1010 Ｌ○○ 　1/24

1111 Ｊ○○（由

Ｙ○○、Ｗ

○○承受訴

訟）

　1/24

1212 Ｘ○○ 225/7200

13 ｌ○○ 225/7200

14 Ｂ○○ 225/7200

15 甲ｔ○（宋

志賢之承當

225/72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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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訴訟人）

16 ｕ○○ 　2/72

17 ｙ○○ 　1/16

編

號

原 視 同

上訴人

死亡日期 繼承人（或遺產

管理人）即承受

訴訟人

具狀聲明

由繼承人

承受訴訟

兩造提出之證據 備註頁數

1 吳行 111年3月23日

（原審言詞辯

論後死亡）

宇○○○、卯○

○、酉○○、亥

○○、戌○○、

天 ○ ○ 、 午 ○

○、巳○○

被上訴人 吳行戶籍謄本、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原審卷○000-0

00頁、本院卷

三第303-305、

378-382頁

2 Ｕ ○ ○

○

112年1月28日 乙 乙 ○ 、 乙 辛

○、宋佩方、乙

壬○（至Ｕ○○

○之養女ｉ○○

已拋棄繼承，見

本 院 卷 二 第 167

頁、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112

年司繼字第2399

號）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

7 、 197 至 203

頁、本院卷三

第303-305、37

8-382頁

3 乙宇○ 112年2月15日 甲 子 ○ ○ 、 乙

Ａ、乙天○、癸

○○○、乙宙○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

9、205-215、

頁、本院卷三

第303-305、37

8-382頁

4 甲 ○ ○

○

112年3月7日 丁 ○ ○ 、 丙 ○

○、乙○○、戊

○○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

3 、 173 至 185

頁、本院卷三

第303-305、37

8-382頁

5 乙丁○ 112年4月1日 遺產管理人謝欣

成（黃登喜、乙

戊○、乙丙○均

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臺

灣嘉義地方法院1

12年繼字第1061

號、112年司繼字

第102號選任遺產

管理人事件選任

本院卷二第16

1、171、233、

234頁、本院卷

三第97、303-3

05、378-382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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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謝欣成為遺產管

理人

6 乙Ｃ○ 112年5月26日 乙 Ｆ ○ 、 乙 Ｅ

○、乙Ｇ○、乙

Ｈ○、乙Ｉ○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

5 、 185 至 193

頁、本院卷三

第97、303-30

5、378-382頁

7 甲Ｎ○ 112年9月30日 甲 ｚ ○ 、 黃 茗

瑋、甲ｘ○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9

1 、 303 至 307

頁、本院卷三

第97、303-30

5、378-382頁

8 ｘ ○ ○

○

112年10月3日 Ｄ ○ ○ 、 甲 丁

○、ａ○○

被上訴人

、Ｄ○○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8

9、293-301、3

04頁、本院卷

三第97、303-3

05、378-382頁

9 Ｊ○○ 113年9月 Ｙ○○、Ｗ○○ 被上訴人

、Ｙ○○

、Ｗ○○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241

-242頁、本院

卷三第97、24

2、243、263、

265 、 303-30

5、378-382頁

10 Ｖ○○ 113年11月28日 甲乙○（其餘繼

承人甲Ｂ○○、

甲Ｑ○○、ｏ○

○、甲戊○拋棄

繼承

被上訴人

、宋寶春

繼承系統表、繼

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303

-305、335、34

3-351、355、3

78-382、386、

393頁

附圖編號 　面　　積 分歸取得人 共有人經鑑定之分配價

值（新臺幣/元，下同）

共有人原應有

部分價值

應對其餘共有

人找補金額

491  345.55平方公尺 由Ｘ○○、Ｂ○

○、甲乙○、Ｄ

○○、共同取得

所有，並各按應

有部分1/4 比例

維持共有

Ｘ○○：1,287,174元

Ｂ○○：1,287,174元

甲乙○：1,287,173元

Ｄ○○：1,287,174元

491 ⑴ 126.59平方公尺  Ｘ○○ 1,860,873元 531,668元 2,616,379元

491 ⑵ 228.80平方公尺 Ｂ○○ 3,523,520元 531,668元 4,279,026元

491 ⑶ 27.95 平方公尺 ｙ○○ 514,280元 1,063,336元 應受補償如附

表五所示

491 ⑷ 235.39平方公尺 甲乙○ 4,849,034元 2,835,560元 3,300,647元

491 ⑸ 78.66 平方公尺 Ｄ○○ 1,116,972元 2,126,672元 277,474元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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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共有人找補金額表

編號 系爭土地

登記之共

有人

應有部分

面 積

（㎡）

該部分價值 　　　　補償金額

應受補償金額 應為補償之上訴人/補

償金額

 1 宋角（由

繼承人受

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2 宋崇（由

繼承人受

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2元

⑵Ｘ○○/354,175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3 宋 萬 福

（由繼承

人 受 補

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4 宋陽（由

繼承人受

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1元

⑷Ｄ○○/12,521元　

合計472,594元

 5 宋 新 發

（由繼承

人 受 補

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6 ｖ○○ 65.18 1,063,336元 1,063,336元 ⑴甲乙○/335,102元

⑵Ｘ○○/265,631元

⑶Ｂ○○/434,432元

⑷Ｄ○○/28,171元　

合計1,063,336元

7 Ｋ○○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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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8 Ｌ○○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9 Ｊ○○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10 ｌ○○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11 ｕ○○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12 ｙ○○ 65.18 1,063,336元 549,056元（1,

063,336 元 -54

1,280=549,05

6）

⑴甲乙○/173,031元

⑵Ｘ○○/137,159元

⑶Ｂ○○/224,320元

⑷Ｄ○○/14,546元　

合計549,056元

13 甲ｔ○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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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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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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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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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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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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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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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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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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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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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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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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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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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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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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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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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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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08號
上  訴  人  宋寶堂（兼宋林格之承受訴訟人）


            宋阿清  
            宋子言  
            宋靜君  
            宋文英（即宋山河之繼承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淑珍律師
            謝菖澤律師
視同上訴人之記載詳如附件
被 上訴 人  宋福全  
訴訟代理人  宋和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2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應予變賣之分割方法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就前開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四所示，上訴人並按如附表五提出補償金額欄所示之補償金額予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受補償。
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各應就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到庭外，其餘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送達，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訴訟繫屬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當事人則脫離訴訟（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57號裁判參照）。查，被上訴人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原審判決應予變賣為分割方法後，上訴人Ｖ○○〈於本院審理時死亡，已由甲乙○承受訴訟〉、Ｘ○○、Ｂ○○、ｙ○○、Ｄ○○不服，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如附件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又原審被告即視同上訴人宋志賢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民國1ll年6月22日移轉登記予甲ｔ○，由甲ｔ○於111年7月24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7-57頁），被上訴人亦同意由其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4頁），則於甲ｔ○承當訴訟後，宋志賢已脫離訴訟，爰不列其為當事人，而列甲ｔ○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三、原視同上訴人吳行、乙丁○、乙Ｃ○、甲○○○、Ｕ○○○、乙宇○、甲Ｎ○、Ｊ○○、Ｖ○○分別於附表三所示之日期死亡，被上訴人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2規定，聲明由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未曾有分管協議或不能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不能協議分割，自得請求分割等情。爰依民法第823 條、第824 條規定，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被上訴人之請求逾上開範圍部分業受原審判決如附表一「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人各應就如附表一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提起上訴，又同段870、898地號變價分割部分於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已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27、128頁，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甲乙○、Ｂ○○、Ｄ○○則以：Ｖ○○在系爭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及於870地號土地上與宋山河合資購買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甲乙○為Ｖ○○之分割繼承人，其餘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亦有建物，均希望原物分割保存建物【並於本院已提出原物分割方案，即如岡山地政事務所112 年8 月25日岡土法字第420 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上訴人ｙ○○以：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使用範圍約為系爭土地1/4，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於本院已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視同上訴人Ｋ○○、Ｌ○○、Ｊ○○以：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位於系爭土地鄰地上，可能使用到系爭土地上之空地，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等語。
　㈣視同上訴人乙庚○、乙黃○（原名蔡淑華）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㈤視同上訴人乙丙○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㈥視同上訴人乙丁○（已殁）於原審則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㈦視同上訴人甲ｌ○於原審以：是宋崇之繼承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之事項放棄權利等語。
　㈧視同上訴人Ａ○○於原審以：沒有意見等語。
　㈨視同上訴人黃○○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等語。
　㈩視同上訴人宙○○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我擔心變價分割後價金過低等語。
　視同上訴人甲ｉ○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因為有親戚住在該處，故希望原物分割等語。
　視同上訴人Ｇ○○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對於分割方法沒有意見等語。
　視同上訴人宋清吉之遺產管理人楊雪貞律師於原審以：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宜等語。
　承當訴訟人甲ｔ○則以：同意上訴人主張之分割方法等語。
　除前揭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未於原審及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系爭土地應予變賣，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系爭土地，請依附圖所示，將其中編號491 （面積345.55平方公尺）分由Ｄ○○、甲丁○、Ｘ○○、Ｂ○○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4（各取得約86.3875 平方公尺）；編號491⑴（面積126.59平方公尺）由Ｘ○○分割取得；編號491⑵（面積228.80平方公尺）由Ｂ○○分割取得；編號491⑶（面積27.95平方公尺）由ｙ○○分割取得；編號491⑷（面積235.39平方公尺）由甲丁○分割取得；編號491⑸（面積78.66平方公尺）由Ｄ○○分割取得。上開上訴人再各按上開取得面積，按民事變更上訴聲明四狀附表六、附表七及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估報告第52頁（Ｖ○○部分更正為甲乙○）補償予其餘共有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追加聲明：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爭執事項為：系爭土地應如何分割？如以原物分割，應如何找補？茲分述如下：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67頁至第681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亦未經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被上訴人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 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中，請求就原審辯論終結後之共有人發生死亡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視同上訴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是被上訴人請求上開「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發生死亡之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之繼承人聲明承受訴訟並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三第335、378-382頁），應予准許。
　㈢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面積1,042.94平方公尺，如依附表二所示17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如附表一所示。而被上訴人主張因共有人宋角、宋崇、宋萬福、宋陽之繼承人人數眾多，如受原物分配並維持公同共有，日後將有再行分割，致土地過度細分之虞，不利於土地之整體經濟效用，主張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適當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其等已提出如附圖與附表四之分割方案（下稱甲案)為分割方法，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後續因變價分割產生後續拆屋還地訴訟糾紛，且得以使與系爭土地具有感情上、生活上依存關係之上訴人，得以原物分配取得系爭土地並進行找補其他共有人，較為妥適等語。
　⒉查，系爭土地上有甲丁○之被繼承人Ｖ○○、ｙ○○居住使用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00○000號房屋，亦有Ｂ○○及Ｄ○○居住之數棟建物、及124-1號房屋，業經前揭上訴人陳明在卷，並有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航照混合圖、現場照片及地政機關前往現場繪製甲案分割方案之附圖所示複丈結果情形之「附記」欄之記載可佐（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5頁、本院卷二第153頁）。且系爭土地共有人中之甲丁○及其被繼承人Ｖ○○、、ｙ○○、Ｄ○○、視同上訴人Ｋ○○、Ｌ○○、Ｊ○○、甲ｉ○等人，及於本院承當訴訟之甲ｔ○，均表示願由共有人受原物分配系爭土地，甲ｔ○並表示如上訴人Ｘ○○、Ｂ○○無法給付補償金時，願代為給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75頁、本院卷一第349、355頁、本院卷二第79、131、133頁）；並參諸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視同上訴人幾未到庭表示意見，且未到庭反對此分割方法，又審酌除到庭之被上訴人外，其餘共有人幾未到庭請求如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另視同上訴人陳遊娟雖有到庭，亦僅陳稱：其不清楚系爭土地在何處，對分割方法無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4頁），則縱使系爭土地上部分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或申請使用執照，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附卷可稽（見原審審訴卷二第469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且部分建物以稅籍資料之折舊年數推算已屬老舊，有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岡山分處函可資為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9、611頁），惟上開未保存登記之房屋或三合院，現仍均足供上訴人等人居住、使用，此有空照圖、航照混合圖、系爭土地地籍圖套繪影像圖及現況照片可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571、573、605頁、原審卷二第649頁、本院卷一第363-375頁），並非無財產上及情感上之價值，故若以將系爭土地以甲案分割方法全部分配予上訴人，使上訴人甲乙○、Ｘ○○、Ｂ○○、Ｄ○○就編號491之空地維持共有，其餘編號土地分配予各住居該處之上訴人，上訴人並可對外連絡至道路海尾路，再令上訴人找補其他未居住在該地之共有人，對其餘共有人亦有實益。然倘逕予變價分割，勢將使部分共有人即如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上之現有房屋，而與現況使用情形不符，並易衍生日後因變價分割後之拆屋訟爭。是斟酌上開各情，以採甲案之分割方法，較能兼顧現在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之感情上或生活上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且符合現今使用現況。因上訴人於本院已相互分配各分得所在房屋位置土地，Ｘ○○、Ｂ○○亦表明有資力就分得土地給付補償金等語，且陳報甲ｔ○願代為給付補償金之同意書及其存摺明細等件供佐(見本院卷二第128、133、135頁)，而其餘ｙ○○分得土地則少於應有部分，並無須補償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8頁），此核與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尚無具體分割方案及資力之情有所不同（見原審卷一第274、576頁、原審卷二第374頁、第766頁）。是基上各情，堪認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應屬公允適當。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變價分割，對現居住在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而言，縱使日後於進行變價分割時，有參與競標並行使優先承買權，惟因屆時乃在變價拍賣整筆系爭土地，無法要求僅買得現居住使用範圍之部分土地，即難認有益於各上訴人日後使用，自難謂妥適之分割方案。綜合審酌系爭土地之面積、共有人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是認上訴人提出系爭土地以甲案之分割方法為原物分配，應較屬適當。
　⒊至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人數高達近200人，不宜採取原物分割之甲案分割方案，以免過於細分，應將系爭土地價格變賣競價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價金，上訴人可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居住使用土地，較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及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另本院委請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所鑑定之找補金額，係以108年以前交易價格為估算，惟從台積電宣布落腳高雄設廠後土地年年高漲，故估算金額恐未符合實際市場價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41、239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並無使系爭土地過於細分，又除被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既幾未到庭表示意見（其中近40人之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見原審審訴卷第197頁），已如前述，難認對系爭土地有欲進行開發、居住、利用之意，且如採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法，難認上訴人得以優先承買取得居住使用之部分土地，亦如前述，自非妥適。而以上訴人願以鑑定單位鑑定之找補金額，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其餘共有人，已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據鑑定單位函覆本院稱：本所採用2年成交之案例，始有趨近反應現今市場交易實況，並非如被上訴人所言，係引據108年交易價格為估算。又被上訴人所提出土地價格皆屬該私法人高雄行情通實價網自行以買賣總價除以土地面積推算價格，漠視房屋存在之價格不足以信賴。另台積電落腳高雄設廠係屬區域發展，有利楠梓區周邊以投資重大改良之地區，惟系爭土地之彌陀區屬外圍且地形破碎，地價易有停滞現象，鑑定評估之結果應屬合理適當等語（見本院卷第173、175頁），被上訴人對此函覆內容並無意見，僅仍主張變價分割，以照顧所有共有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則審酌上開鑑定估價結果既無不當，即宜由現場使用系爭土地之上訴人，分得住居使用之系爭土地，再對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進行找補之甲案分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173、175頁），以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較屬適當。上訴人此部分指摘，則無足採。從而，綜上各情，以甲案之分割方法，較屬公平適當。
　⒋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第3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其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按如後附圖所示甲案分割方法之分割結果，因上訴人分得如附表四所示之位置，而視同上訴人則未分得土地，故本院囑託鑑定單位派員實地調查系爭土地及鄰近土地使用現況，並就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之公共設施、聯外道路、公共運輸、面臨道路、地形、地勢與地區房地產現況等因素，遵循一般通用估價原則及估價方法評估各該分得部分土地之價值後，精算各共有人間確有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有鑑定單位檢送之鑑定報告書足憑（參見外放鑑定報告書），稽其鑑定方法及程序，係以實地調查方式確認附近土地價值所作成之評估報告，內容並無不當之處，且鑑定報告書已載明客觀之鑑定方式及程序，並附有實地勘估標的物之現況照片，其鑑定結果應符合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實際價值，堪可採信。被上訴人抗辯鑑定估算之價格是108年以前之交易價格云云，已為鑑定單位函覆否認，且不足採，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此部分主觀，並無可取。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上訴人依憑鑑定單位鑑價補償之金額情形，主張如附表五（即其書狀附表七，見本院卷第391頁）分割方案補償表所示之補償金額，補償其餘共有人，自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方式、共有人應有部分之面積、共有人分割後願再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等各情，以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較能使現居住使用之共有人充分利用所分得之土地，且以該分割方案而鑑價定補償、受補償金額，較有利於全體共有人。而原審未及詳酌前開各因素，即遽以變價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難認合於各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法。故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之裁判為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系爭土地所命之分割方法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共有物分割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爰命勝訴之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各負擔一部分訴訟費用。至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均不影響本院所為前開論斷，自無再為一一審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被繼承人姓名

		系爭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

		原審辯論終結後死亡之當事人

		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
登記



		1

		宋角(
起訴前
死亡)

		6/72

		ｗ○、乙丑○、乙Ｋ○
、乙癸○、ｆ○、乙辛
○、乙庚○、乙黃○（
原名蔡淑華）、乙戊○
、乙丙○、乙丁○、乙
Ｃ○、乙Ｊ○、乙Ｄ○
、乙Ｂ○、宋清吉之遺
產管理人即楊雪貞律師
、Ｅ○○、Ｃ○○、Ｓ
○○、Ｎ○○、ｊ○○
、Ｆ○○應就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乙丁○
乙Ｃ○

		視同上訴人謝欣成地政士
，應就被繼承人乙丁○所
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視同上訴人乙Ｆ○、乙Ｅ
○、乙Ｇ○、乙Ｈ○、乙
Ｉ○，應就被繼承人乙Ｃ
○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



		2

		宋崇(
起訴前
死亡)

		6/72

		ｈ○○、Ｑ○○、ｃ○○、ｂ○○、ｄ○○、Ｍ○○○、Ｐ○○、ｎ○○、ｍ○○、ｋ○○、甲ｂ○○、甲ｌ○、甲ｋ○、甲Ｚ○、甲午○、甲Ｖ○、乙玄○○、甲Ｐ○○、甲ｃ○、甲ｅ○、甲ｄ○、甲Ｙ○、Ａ○○、甲申○、甲戌○、甲未○、甲酉○、甲玄○、甲宙○、黃○○、宙○○、玄○○、乙辰○、乙卯○、乙未○、乙巳○、乙午○、甲ｆ○、甲ｇ○、甲Ｘ○、甲Ｗ○、甲Ｈ○、甲Ｄ○、甲Ｃ○、甲Ｏ○、乙子○、甲Ｋ○、甲Ｅ○、甲Ｉ○（原審誤載為已撤回之被告張芸榛）、甲ａ○、甲卯○、甲Ｔ○、甲ｍ○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無。



		3

		宋萬福
( 起訴
前死亡
)

		6/72

		ｑ○○○、Ｔ○○、甲
甲○、ｅ○○、ｇ○○
○、甲丙○、甲○○○
、甲ｏ○、甲ｎ○、甲
ｑ○、甲ｐ○、甲ｒ○
、甲ｓ○、甲ｊ○、甲
ｈ○、甲ｉ○、乙己○
、Ｉ○○、Ｇ○○、乙
寅○、乙Ｌ○、甲丑○
○、甲Ｕ○○、壬○○
、辛○○、己○○、乙
申○、乙亥○、乙戌○
、乙酉○、甲巳○、庚
○、甲Ｒ○○、甲天○
、甲地○、甲亥○應就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甲○○○

		視同上訴人丁○○、丙○
○、乙○○、戊○○，應
就被繼承人甲○○○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4

		宋陽(
起訴前
死亡)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ｘ○○○之承受訴訟人）、Ｕ○○○、ｉ○○、ｒ○○○、Ｚ○○、Ｒ○○、ｐ○○、Ｈ○○、ｚ○○、ｓ○○、子○○○、甲ｗ○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
Ｕ○○○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5

		宋新發
( 起訴
前死亡
)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宋國良
、ｘ○○○之承受訴訟
人) 、Ｕ○○○、ｉ○
○、ｒ○○○、Ｚ○○
、Ｒ○○、ｐ○○、Ｈ
○○、ｚ○○、ｓ○○
、子○○○、甲ｗ○、
申○○、辰○○、甲宇
○、甲Ｓ○○、乙地○
○、甲Ｌ○、甲Ｊ○、
甲Ｆ○、甲Ｇ○、甲Ｍ
○、甲Ａ○、甲黃○、
甲辰○、甲Ｎ○、甲己
○○、吳行、未○○、
地○○、寅○○、甲ｙ
○、甲ｕ○、丑○○、
乙甲○、乙宇○、甲庚
○、甲辛○、甲癸○、
甲壬○、甲寅○、ｕ○
○、ｔ○○應就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Ｕ○○○甲Ｎ○
吳行
乙宇○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ｚ○、甲ｖ
○、甲ｘ○，應就被繼承
人甲Ｎ○所遺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宇○○○、卯
○○、酉○○、亥○○、
戌○○、天○○、午○○
、巳○○，應就被繼承人
吳行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子○○、乙
Ａ、乙天○、癸○○○、
乙宙○，應就被繼承人乙
宇○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6

		Ｊ○○
(二審
訴訟中
死亡)

		1/24

		


		Ｊ○○

		視同上訴人Ｙ○○、Ｗ○
○，應就被繼承人Ｊ○○
所有左列土地應有部分
1/24，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1

		ｖ○○

		　1/16



		2

		宋角之全體繼承人

		　6/72



		3

		宋崇之全體繼承人

		　6/72



		4

		宋萬福之全體繼承人

		　6/72



		5

		宋陽之繼承人

		　2/72



		6

		宋新發之全體繼承人

		　2/72



		7

		Ｄ○○

		　9/72



		8

		Ｖ○○（由甲乙○承受訴訟）

		　1/6



		9

		Ｋ○○

		　1/24



		10

		Ｌ○○

		　1/24



		11

		Ｊ○○（由Ｙ○○、Ｗ○○承受訴訟）

		　1/24



		12

		Ｘ○○

		225/7200



		13

		ｌ○○

		225/7200



		14

		Ｂ○○

		225/7200



		15

		甲ｔ○（宋志賢之承當訴訟人）

		225/7200



		16

		ｕ○○

		　2/72



		17

		ｙ○○

		　1/16







　　　　　　　　　　　　　　　　


附表三
		編號

		原視同上訴人

		死亡日期

		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即承受訴訟人

		具狀聲明由繼承人承受訴訟

		兩造提出之證據

		備註頁數



		1

		吳行

		111年3月23日（原審言詞辯論後死亡）

		宇○○○、卯○○、酉○○、亥○○、戌○○、天○○、午○○、巳○○

		被上訴人

		吳行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原審卷○000-000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2

		Ｕ○○○

		112年1月28日

		乙乙○、乙辛○、宋佩方、乙壬○（至Ｕ○○○之養女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司繼字第2399號）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7、197至203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3

		乙宇○

		112年2月15日

		甲子○○、乙Ａ、乙天○、癸○○○、乙宙○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9、205-21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4

		甲○○○

		112年3月7日

		丁○○、丙○○、乙○○、戊○○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3、173至18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5

		乙丁○

		112年4月1日

		遺產管理人謝欣成（黃登喜、乙戊○、乙丙○均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繼字第1061號、112年司繼字第102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選任謝欣成為遺產管理人

		本院卷二第161、171、233、23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6

		乙Ｃ○

		112年5月26日

		乙Ｆ○、乙Ｅ○、乙Ｇ○、乙Ｈ○、乙Ｉ○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5、185至193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7

		甲Ｎ○

		112年9月30日

		甲ｚ○、黃茗瑋、甲ｘ○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91、303至307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8

		ｘ○○○

		112年10月3日

		Ｄ○○、甲丁○、ａ○○

		被上訴人
、Ｄ○○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89、293-301、30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9

		Ｊ○○

		113年9月

		Ｙ○○、Ｗ○○

		被上訴人
、Ｙ○○
、Ｗ○○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241-242頁、本院卷三第97、242、243、263、265、303-305、378-382頁



		10

		Ｖ○○

		113年11月28日

		甲乙○（其餘繼承人甲Ｂ○○、甲Ｑ○○、ｏ○○、甲戊○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宋寶春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303-305、335、343-351、355、378-382、386、393頁







　 
附表四　　　　　　　　　　　　　　　　
		附圖編號

		　面　　積

		分歸取得人

		共有人經鑑定之分配價值（新臺幣/元，下同）

		共有人原應有部分價值

		應對其餘共有人找補金額



		491 

		345.55平方公尺

		由Ｘ○○、Ｂ○○、甲乙○、Ｄ○○、共同取得所有，並各按應有部分1/4 比例維持共有

		Ｘ○○：1,287,174元
Ｂ○○：1,287,174元
甲乙○：1,287,173元
Ｄ○○：1,287,174元

		


		




		491 ⑴

		126.59平方公尺 

		Ｘ○○

		1,860,873元

		531,668元

		2,616,379元



		491 ⑵

		228.80平方公尺

		Ｂ○○

		3,523,520元

		531,668元

		4,279,026元



		491 ⑶

		27.95 平方公尺

		ｙ○○

		514,280元

		1,063,336元

		應受補償如附表五所示



		491 ⑷

		235.39平方公尺

		甲乙○

		4,849,034元

		2,835,560元

		3,300,647元



		491 ⑸

		78.66 平方公尺

		Ｄ○○

		1,116,972元

		2,126,672元

		277,474元









附表五共有人找補金額表
		編號

		系爭土地登記之共有人

		應有部分面積（㎡）

		該部分價值

		　　　　補償金額



		




		


		


		


		


		應受補償金額

		應為補償之上訴人/補償金額



		 1

		宋角（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2

		宋崇（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2元
⑵Ｘ○○/354,175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3

		宋萬福（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4

		宋陽（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1元
⑷Ｄ○○/12,521元　
合計472,594元



		 5

		宋新發（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6

		ｖ○○

		65.18

		1,063,336元

		1,063,336元

		⑴甲乙○/335,102元
⑵Ｘ○○/265,631元
⑶Ｂ○○/434,432元
⑷Ｄ○○/28,171元　
合計1,063,336元



		7

		Ｋ○○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8

		Ｌ○○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9

		Ｊ○○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10

		ｌ○○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11

		ｕ○○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12

		ｙ○○

		65.18

		1,063,336元

		549,056元（1,063,336元-541,280=549,056）

		⑴甲乙○/173,031元
⑵Ｘ○○/137,159元
⑶Ｂ○○/224,320元
⑷Ｄ○○/14,546元　
合計549,056元



		13

		甲ｔ○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08號

上  訴  人  宋寶堂（兼宋林格之承受訴訟人）



            宋阿清  

            宋子言  

            宋靜君  

            宋文英（即宋山河之繼承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淑珍律師

            謝菖澤律師

視同上訴人之記載詳如附件

被 上訴 人  宋福全  

訴訟代理人  宋和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25

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

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應予變賣

之分割方法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就前開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四所示，上訴人並

按如附表五提出補償金額欄所示之補償金額予被上訴人及其他共

有人受補償。

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

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各應就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

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到庭外，其餘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送達，

    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訴訟繫屬

    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

    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當事人則脫離訴訟（最高法院98年台

    抗字第757號裁判參照）。查，被上訴人就兩造共有坐落高

    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提起分割共有

    物之訴，經原審判決應予變賣為分割方法後，上訴人Ｖ○○〈於

    本院審理時死亡，已由甲乙○承受訴訟〉、Ｘ○○、Ｂ○○、ｙ○○、Ｄ

    ○○不服，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

    定，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如附件所示之視同上訴

    人。又原審被告即視同上訴人宋志賢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

    ，已於民國1ll年6月22日移轉登記予甲ｔ○，由甲ｔ○於111年7

    月24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7-57頁），被上

    訴人亦同意由其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4頁），則於甲ｔ

    ○承當訴訟後，宋志賢已脫離訴訟，爰不列其為當事人，而

    列甲ｔ○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三、原視同上訴人吳行、乙丁○、乙Ｃ○、甲○○○、Ｕ○○○、乙宇○、

    甲Ｎ○、Ｊ○○、Ｖ○○分別於附表三所示之日期死亡，被上訴人或

    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2規定，聲明由附表三所

    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系爭土地未曾有分管協議或不能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

    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不能協議分割，自得請求分割等情

    。爰依民法第823 條、第824 條規定，並聲明：兩造共有系

    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

    部分比例分配（被上訴人之請求逾上開範圍部分業受原審判

    決如附表一「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人各應就如

    附表一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提起上訴，又同段870

    、898地號變價分割部分於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已確定

    ，見本院卷二第127、128頁，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甲乙○、Ｂ○○、Ｄ○○則以：Ｖ○○在系爭土地上建有門牌號

    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及於870地號土地上與宋山河

    合資購買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甲乙○為Ｖ○○

    之分割繼承人，其餘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亦有建物，均希望

    原物分割保存建物【並於本院已提出原物分割方案，即如岡

    山地政事務所112 年8 月25日岡土法字第420 號複丈成果圖

    （下稱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上訴人ｙ○○以：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使用範圍約

    為系爭土地1/4，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於本院已提出如附

    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視同上訴人Ｋ○○、Ｌ○○、Ｊ○○以：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

    屋位於系爭土地鄰地上，可能使用到系爭土地上之空地，希

    望依現況原物分割等語。

　㈣視同上訴人乙庚○、乙黃○（原名蔡淑華）於原審以：我沒有

    住在系爭土地，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㈤視同上訴人乙丙○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

    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㈥視同上訴人乙丁○（已殁）於原審則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

    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㈦視同上訴人甲ｌ○於原審以：是宋崇之繼承人，對被上訴人主

    張之事項放棄權利等語。

　㈧視同上訴人Ａ○○於原審以：沒有意見等語。

　㈨視同上訴人黃○○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

    表示意見等語。

　㈩視同上訴人宙○○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

    表示意見，我擔心變價分割後價金過低等語。

　視同上訴人甲ｉ○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因為有親戚

    住在該處，故希望原物分割等語。

　視同上訴人Ｇ○○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對於分割方法

    沒有意見等語。

　視同上訴人宋清吉之遺產管理人楊雪貞律師於原審以：系爭

    土地以變價分割為宜等語。

　承當訴訟人甲ｔ○則以：同意上訴人主張之分割方法等語。

　除前揭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未於原審及

    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何聲明或陳述

    。

三、原審判決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

    按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系爭土地應予

    變賣，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系爭土地，請依附圖所示，將其中編號491 （面積345.55平

    方公尺）分由Ｄ○○、甲丁○、Ｘ○○、Ｂ○○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

    1/4（各取得約86.3875 平方公尺）；編號491⑴（面積126.5

    9平方公尺）由Ｘ○○分割取得；編號491⑵（面積228.80平方公

    尺）由Ｂ○○分割取得；編號491⑶（面積27.95平方公尺）由ｙ○

    ○分割取得；編號491⑷（面積235.39平方公尺）由甲丁○分割

    取得；編號491⑸（面積78.66平方公尺）由Ｄ○○分割取得。上

    開上訴人再各按上開取得面積，按民事變更上訴聲明四狀附

    表六、附表七及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估報告第52

    頁（Ｖ○○部分更正為甲乙○）補償予其餘共有人。被上訴人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追加聲明：如附表一「本院追

    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

    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爭執事項為：系爭土地應如何分割？如以原物分割，應

    如何找補？茲分述如下：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

    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67頁至第6

    81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之情事，亦未經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兩造

    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被上訴人自

    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

    其物權，民法第759 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

    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

    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

    物，惟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中，請求就原審辯論終結後之共

    有人發生死亡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

    繼承登記」欄所示之視同上訴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上

    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

    原則，與民法第759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規定之旨趣無

    違，是被上訴人請求上開「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

    欄發生死亡之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之繼承人聲明承受訴訟並

    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三第335、378-382頁），應予准許

    。

　㈢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

    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

    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

    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

    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

    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分割共有

    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

    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

    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面積1,042.94平方公尺，如依附表二所

    示17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如附表一所示。而被上訴人

    主張因共有人宋角、宋崇、宋萬福、宋陽之繼承人人數眾多

    ，如受原物分配並維持公同共有，日後將有再行分割，致土

    地過度細分之虞，不利於土地之整體經濟效用，主張系爭土

    地以變價分割為適當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其等

    已提出如附圖與附表四之分割方案（下稱甲案)為分割方法

    ，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後續因變價分割產生後續拆屋還地訴訟

    糾紛，且得以使與系爭土地具有感情上、生活上依存關係之

    上訴人，得以原物分配取得系爭土地並進行找補其他共有人

    ，較為妥適等語。

　⒉查，系爭土地上有甲丁○之被繼承人Ｖ○○、ｙ○○居住使用之門牌

    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00○000號房屋，亦有Ｂ○○及Ｄ○○居

    住之數棟建物、及124-1號房屋，業經前揭上訴人陳明在卷

    ，並有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航照混合圖、現場照片及

    地政機關前往現場繪製甲案分割方案之附圖所示複丈結果情

    形之「附記」欄之記載可佐（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5頁、本

    院卷二第153頁）。且系爭土地共有人中之甲丁○及其被繼承

    人Ｖ○○、、ｙ○○、Ｄ○○、視同上訴人Ｋ○○、Ｌ○○、Ｊ○○、甲ｉ○等人

    ，及於本院承當訴訟之甲ｔ○，均表示願由共有人受原物分配

    系爭土地，甲ｔ○並表示如上訴人Ｘ○○、Ｂ○○無法給付補償金時

    ，願代為給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75頁、本院卷一第349、

    355頁、本院卷二第79、131、133頁）；並參諸上訴人提出

    之甲案分割方案，視同上訴人幾未到庭表示意見，且未到庭

    反對此分割方法，又審酌除到庭之被上訴人外，其餘共有人

    幾未到庭請求如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另視同上訴人陳

    遊娟雖有到庭，亦僅陳稱：其不清楚系爭土地在何處，對分

    割方法無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4頁

    ），則縱使系爭土地上部分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或申

    請使用執照，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

    政府工務局函文附卷可稽（見原審審訴卷二第469頁、本院

    卷一第67頁），且部分建物以稅籍資料之折舊年數推算已屬

    老舊，有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岡山分處函可資為憑（見原審審

    訴卷二第609、611頁），惟上開未保存登記之房屋或三合院

    ，現仍均足供上訴人等人居住、使用，此有空照圖、航照混

    合圖、系爭土地地籍圖套繪影像圖及現況照片可憑（見原審

    審訴卷二第571、573、605頁、原審卷二第649頁、本院卷一

    第363-375頁），並非無財產上及情感上之價值，故若以將

    系爭土地以甲案分割方法全部分配予上訴人，使上訴人甲乙

    ○、Ｘ○○、Ｂ○○、Ｄ○○就編號491之空地維持共有，其餘編號土

    地分配予各住居該處之上訴人，上訴人並可對外連絡至道路

    海尾路，再令上訴人找補其他未居住在該地之共有人，對其

    餘共有人亦有實益。然倘逕予變價分割，勢將使部分共有人

    即如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上之現有房屋，而與現況使用

    情形不符，並易衍生日後因變價分割後之拆屋訟爭。是斟酌

    上開各情，以採甲案之分割方法，較能兼顧現在居住在系爭

    土地上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之感情上或生活上密不可分之依

    存關係，且符合現今使用現況。因上訴人於本院已相互分配

    各分得所在房屋位置土地，Ｘ○○、Ｂ○○亦表明有資力就分得土

    地給付補償金等語，且陳報甲ｔ○願代為給付補償金之同意書

    及其存摺明細等件供佐(見本院卷二第128、133、135頁)，

    而其餘ｙ○○分得土地則少於應有部分，並無須補償等情（見

    本院卷二第128頁），此核與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尚無具體

    分割方案及資力之情有所不同（見原審卷一第274、576頁、

    原審卷二第374頁、第766頁）。是基上各情，堪認上訴人提

    出之甲案分割方案，應屬公允適當。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變

    價分割，對現居住在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而言，縱使日後於進

    行變價分割時，有參與競標並行使優先承買權，惟因屆時乃

    在變價拍賣整筆系爭土地，無法要求僅買得現居住使用範圍

    之部分土地，即難認有益於各上訴人日後使用，自難謂妥適

    之分割方案。綜合審酌系爭土地之面積、共有人人數、使用

    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是認上訴人提

    出系爭土地以甲案之分割方法為原物分配，應較屬適當。

　⒊至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人數高達近200人，不宜採

    取原物分割之甲案分割方案，以免過於細分，應將系爭土地

    價格變賣競價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

    賣後價金，上訴人可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居住使用土地

    ，較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及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另本院委

    請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所鑑定之

    找補金額，係以108年以前交易價格為估算，惟從台積電宣

    布落腳高雄設廠後土地年年高漲，故估算金額恐未符合實際

    市場價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41、239頁）。然為上訴人所

    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

    ，並無使系爭土地過於細分，又除被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

    訴人既幾未到庭表示意見（其中近40人之應受送達處所不明

    ，見原審審訴卷第197頁），已如前述，難認對系爭土地有

    欲進行開發、居住、利用之意，且如採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

    分割方法，難認上訴人得以優先承買取得居住使用之部分土

    地，亦如前述，自非妥適。而以上訴人願以鑑定單位鑑定之

    找補金額，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其餘共有人，已兼顧各共有人

    之利益，並據鑑定單位函覆本院稱：本所採用2年成交之案

    例，始有趨近反應現今市場交易實況，並非如被上訴人所言

    ，係引據108年交易價格為估算。又被上訴人所提出土地價

    格皆屬該私法人高雄行情通實價網自行以買賣總價除以土地

    面積推算價格，漠視房屋存在之價格不足以信賴。另台積電

    落腳高雄設廠係屬區域發展，有利楠梓區周邊以投資重大改

    良之地區，惟系爭土地之彌陀區屬外圍且地形破碎，地價易

    有停滞現象，鑑定評估之結果應屬合理適當等語（見本院卷

    第173、175頁），被上訴人對此函覆內容並無意見，僅仍主

    張變價分割，以照顧所有共有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39頁

    ）。則審酌上開鑑定估價結果既無不當，即宜由現場使用系

    爭土地之上訴人，分得住居使用之系爭土地，再對被上訴人

    及視同上訴人進行找補之甲案分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173

    、175頁），以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較屬適當。上訴人此

    部分指摘，則無足採。從而，綜上各情，以甲案之分割方法

    ，較屬公平適當。

　⒋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配

    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第3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共

    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

    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

    其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最高法院

    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

    ，按如後附圖所示甲案分割方法之分割結果，因上訴人分得

    如附表四所示之位置，而視同上訴人則未分得土地，故本院

    囑託鑑定單位派員實地調查系爭土地及鄰近土地使用現況，

    並就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之公共設施、聯外道路、公共運輸、

    面臨道路、地形、地勢與地區房地產現況等因素，遵循一般

    通用估價原則及估價方法評估各該分得部分土地之價值後，

    精算各共有人間確有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有鑑定單位

    檢送之鑑定報告書足憑（參見外放鑑定報告書），稽其鑑定

    方法及程序，係以實地調查方式確認附近土地價值所作成之

    評估報告，內容並無不當之處，且鑑定報告書已載明客觀之

    鑑定方式及程序，並附有實地勘估標的物之現況照片，其鑑

    定結果應符合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實際價值，堪可採信。被上

    訴人抗辯鑑定估算之價格是108年以前之交易價格云云，已

    為鑑定單位函覆否認，且不足採，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此

    部分主觀，並無可取。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

    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

    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

    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

    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

    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

    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

    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

    2676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上訴人依憑鑑定單位鑑價補

    償之金額情形，主張如附表五（即其書狀附表七，見本院卷

    第391頁）分割方案補償表所示之補償金額，補償其餘共有

    人，自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方式、共有人應有部分

    之面積、共有人分割後願再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等各情，以

    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較能使現居住使用之共有人充

    分利用所分得之土地，且以該分割方案而鑑價定補償、受補

    償金額，較有利於全體共有人。而原審未及詳酌前開各因素

    ，即遽以變價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難認合於各共有人利

    益之分割方法。故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關於系爭土地之

    分割方法之裁判為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

    關於系爭土地所命之分割方法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

    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

    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共有物分割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

    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

    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

    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爰命勝訴之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視

    同上訴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各負擔一部分訴訟費用。至兩

    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均不影響本院所為前開論斷

    ，自無再為一一審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被繼承人姓名 系爭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 原審辯論終結後死亡之當事人 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 登記 1 宋角( 起訴前 死亡) 6/72 ｗ○、乙丑○、乙Ｋ○ 、乙癸○、ｆ○、乙辛 ○、乙庚○、乙黃○（ 原名蔡淑華）、乙戊○ 、乙丙○、乙丁○、乙 Ｃ○、乙Ｊ○、乙Ｄ○ 、乙Ｂ○、宋清吉之遺 產管理人即楊雪貞律師 、Ｅ○○、Ｃ○○、Ｓ ○○、Ｎ○○、ｊ○○ 、Ｆ○○應就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乙丁○ 乙Ｃ○ 視同上訴人謝欣成地政士 ，應就被繼承人乙丁○所 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視同上訴人乙Ｆ○、乙Ｅ ○、乙Ｇ○、乙Ｈ○、乙 Ｉ○，應就被繼承人乙Ｃ ○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 2 宋崇( 起訴前 死亡) 6/72 ｈ○○、Ｑ○○、ｃ○○、ｂ○○、ｄ○○、Ｍ○○○、Ｐ○○、ｎ○○、ｍ○○、ｋ○○、甲ｂ○○、甲ｌ○、甲ｋ○、甲Ｚ○、甲午○、甲Ｖ○、乙玄○○、甲Ｐ○○、甲ｃ○、甲ｅ○、甲ｄ○、甲Ｙ○、Ａ○○、甲申○、甲戌○、甲未○、甲酉○、甲玄○、甲宙○、黃○○、宙○○、玄○○、乙辰○、乙卯○、乙未○、乙巳○、乙午○、甲ｆ○、甲ｇ○、甲Ｘ○、甲Ｗ○、甲Ｈ○、甲Ｄ○、甲Ｃ○、甲Ｏ○、乙子○、甲Ｋ○、甲Ｅ○、甲Ｉ○（原審誤載為已撤回之被告張芸榛）、甲ａ○、甲卯○、甲Ｔ○、甲ｍ○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無。 3 宋萬福 ( 起訴 前死亡 ) 6/72 ｑ○○○、Ｔ○○、甲 甲○、ｅ○○、ｇ○○ ○、甲丙○、甲○○○ 、甲ｏ○、甲ｎ○、甲 ｑ○、甲ｐ○、甲ｒ○ 、甲ｓ○、甲ｊ○、甲 ｈ○、甲ｉ○、乙己○ 、Ｉ○○、Ｇ○○、乙 寅○、乙Ｌ○、甲丑○ ○、甲Ｕ○○、壬○○ 、辛○○、己○○、乙 申○、乙亥○、乙戌○ 、乙酉○、甲巳○、庚 ○、甲Ｒ○○、甲天○ 、甲地○、甲亥○應就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甲○○○ 視同上訴人丁○○、丙○ ○、乙○○、戊○○，應 就被繼承人甲○○○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4 宋陽( 起訴前 死亡)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ｘ○○○之承受訴訟人）、Ｕ○○○、ｉ○○、ｒ○○○、Ｚ○○、Ｒ○○、ｐ○○、Ｈ○○、ｚ○○、ｓ○○、子○○○、甲ｗ○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 Ｕ○○○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5 宋新發 ( 起訴 前死亡 )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宋國良 、ｘ○○○之承受訴訟 人) 、Ｕ○○○、ｉ○ ○、ｒ○○○、Ｚ○○ 、Ｒ○○、ｐ○○、Ｈ ○○、ｚ○○、ｓ○○ 、子○○○、甲ｗ○、 申○○、辰○○、甲宇 ○、甲Ｓ○○、乙地○ ○、甲Ｌ○、甲Ｊ○、 甲Ｆ○、甲Ｇ○、甲Ｍ ○、甲Ａ○、甲黃○、 甲辰○、甲Ｎ○、甲己 ○○、吳行、未○○、 地○○、寅○○、甲ｙ ○、甲ｕ○、丑○○、 乙甲○、乙宇○、甲庚 ○、甲辛○、甲癸○、 甲壬○、甲寅○、ｕ○ ○、ｔ○○應就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Ｕ○○○甲Ｎ○ 吳行 乙宇○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ｚ○、甲ｖ ○、甲ｘ○，應就被繼承 人甲Ｎ○所遺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宇○○○、卯 ○○、酉○○、亥○○、 戌○○、天○○、午○○ 、巳○○，應就被繼承人 吳行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子○○、乙 Ａ、乙天○、癸○○○、 乙宙○，應就被繼承人乙 宇○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6 Ｊ○○ (二審 訴訟中 死亡) 1/24  Ｊ○○ 視同上訴人Ｙ○○、Ｗ○ ○，應就被繼承人Ｊ○○ 所有左列土地應有部分 1/24，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1 ｖ○○ 　1/16 2 宋角之全體繼承人 　6/72 3 宋崇之全體繼承人 　6/72 4 宋萬福之全體繼承人 　6/72 5 宋陽之繼承人 　2/72 6 宋新發之全體繼承人 　2/72 7 Ｄ○○ 　9/72 8 Ｖ○○（由甲乙○承受訴訟） 　1/6 9 Ｋ○○ 　1/24 10 Ｌ○○ 　1/24 11 Ｊ○○（由Ｙ○○、Ｗ○○承受訴訟） 　1/24 12 Ｘ○○ 225/7200 13 ｌ○○ 225/7200 14 Ｂ○○ 225/7200 15 甲ｔ○（宋志賢之承當訴訟人） 225/7200 16 ｕ○○ 　2/72 17 ｙ○○ 　1/16 

　　　　　　　　　　　　　　　　



附表三

編號 原視同上訴人 死亡日期 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即承受訴訟人 具狀聲明由繼承人承受訴訟 兩造提出之證據 備註頁數 1 吳行 111年3月23日（原審言詞辯論後死亡） 宇○○○、卯○○、酉○○、亥○○、戌○○、天○○、午○○、巳○○ 被上訴人 吳行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原審卷○000-000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2 Ｕ○○○ 112年1月28日 乙乙○、乙辛○、宋佩方、乙壬○（至Ｕ○○○之養女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司繼字第2399號）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7、197至203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3 乙宇○ 112年2月15日 甲子○○、乙Ａ、乙天○、癸○○○、乙宙○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9、205-21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4 甲○○○ 112年3月7日 丁○○、丙○○、乙○○、戊○○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3、173至18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5 乙丁○ 112年4月1日 遺產管理人謝欣成（黃登喜、乙戊○、乙丙○均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繼字第1061號、112年司繼字第102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選任謝欣成為遺產管理人 本院卷二第161、171、233、23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6 乙Ｃ○ 112年5月26日 乙Ｆ○、乙Ｅ○、乙Ｇ○、乙Ｈ○、乙Ｉ○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5、185至193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7 甲Ｎ○ 112年9月30日 甲ｚ○、黃茗瑋、甲ｘ○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91、303至307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8 ｘ○○○ 112年10月3日 Ｄ○○、甲丁○、ａ○○ 被上訴人 、Ｄ○○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89、293-301、30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9 Ｊ○○ 113年9月 Ｙ○○、Ｗ○○ 被上訴人 、Ｙ○○ 、Ｗ○○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241-242頁、本院卷三第97、242、243、263、265、303-305、378-382頁 10 Ｖ○○ 113年11月28日 甲乙○（其餘繼承人甲Ｂ○○、甲Ｑ○○、ｏ○○、甲戊○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宋寶春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303-305、335、343-351、355、378-382、386、393頁 

　 

附表四　　　　　　　　　　　　　　　　

附圖編號 　面　　積 分歸取得人 共有人經鑑定之分配價值（新臺幣/元，下同） 共有人原應有部分價值 應對其餘共有人找補金額 491  345.55平方公尺 由Ｘ○○、Ｂ○○、甲乙○、Ｄ○○、共同取得所有，並各按應有部分1/4 比例維持共有 Ｘ○○：1,287,174元 Ｂ○○：1,287,174元 甲乙○：1,287,173元 Ｄ○○：1,287,174元   491 ⑴ 126.59平方公尺  Ｘ○○ 1,860,873元 531,668元 2,616,379元 491 ⑵ 228.80平方公尺 Ｂ○○ 3,523,520元 531,668元 4,279,026元 491 ⑶ 27.95 平方公尺 ｙ○○ 514,280元 1,063,336元 應受補償如附表五所示 491 ⑷ 235.39平方公尺 甲乙○ 4,849,034元 2,835,560元 3,300,647元 491 ⑸ 78.66 平方公尺 Ｄ○○ 1,116,972元 2,126,672元 277,474元 



附表五共有人找補金額表

編號 系爭土地登記之共有人 應有部分面積（㎡） 該部分價值 　　　　補償金額       應受補償金額 應為補償之上訴人/補償金額  1 宋角（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2 宋崇（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2元 ⑵Ｘ○○/354,175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3 宋萬福（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4 宋陽（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1元 ⑷Ｄ○○/12,521元　 合計472,594元  5 宋新發（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6 ｖ○○ 65.18 1,063,336元 1,063,336元 ⑴甲乙○/335,102元 ⑵Ｘ○○/265,631元 ⑶Ｂ○○/434,432元 ⑷Ｄ○○/28,171元　 合計1,063,336元 7 Ｋ○○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8 Ｌ○○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9 Ｊ○○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10 ｌ○○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11 ｕ○○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12 ｙ○○ 65.18 1,063,336元 549,056元（1,063,336元-541,280=549,056） ⑴甲乙○/173,031元 ⑵Ｘ○○/137,159元 ⑶Ｂ○○/224,320元 ⑷Ｄ○○/14,546元　 合計549,056元 13 甲ｔ○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08號
上  訴  人  宋寶堂（兼宋林格之承受訴訟人）


            宋阿清  
            宋子言  
            宋靜君  
            宋文英（即宋山河之繼承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淑珍律師
            謝菖澤律師
視同上訴人之記載詳如附件
被 上訴 人  宋福全  
訴訟代理人  宋和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2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應予變賣之分割方法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就前開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四所示，上訴人並按如附表五提出補償金額欄所示之補償金額予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受補償。
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各應就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到庭外，其餘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送達，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訴訟繫屬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當事人則脫離訴訟（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57號裁判參照）。查，被上訴人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原審判決應予變賣為分割方法後，上訴人Ｖ○○〈於本院審理時死亡，已由甲乙○承受訴訟〉、Ｘ○○、Ｂ○○、ｙ○○、Ｄ○○不服，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如附件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又原審被告即視同上訴人宋志賢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民國1ll年6月22日移轉登記予甲ｔ○，由甲ｔ○於111年7月24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7-57頁），被上訴人亦同意由其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4頁），則於甲ｔ○承當訴訟後，宋志賢已脫離訴訟，爰不列其為當事人，而列甲ｔ○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三、原視同上訴人吳行、乙丁○、乙Ｃ○、甲○○○、Ｕ○○○、乙宇○、甲Ｎ○、Ｊ○○、Ｖ○○分別於附表三所示之日期死亡，被上訴人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2規定，聲明由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未曾有分管協議或不能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不能協議分割，自得請求分割等情。爰依民法第823 條、第824 條規定，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被上訴人之請求逾上開範圍部分業受原審判決如附表一「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人各應就如附表一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提起上訴，又同段870、898地號變價分割部分於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已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27、128頁，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甲乙○、Ｂ○○、Ｄ○○則以：Ｖ○○在系爭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及於870地號土地上與宋山河合資購買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甲乙○為Ｖ○○之分割繼承人，其餘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亦有建物，均希望原物分割保存建物【並於本院已提出原物分割方案，即如岡山地政事務所112 年8 月25日岡土法字第420 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上訴人ｙ○○以：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使用範圍約為系爭土地1/4，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於本院已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視同上訴人Ｋ○○、Ｌ○○、Ｊ○○以：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位於系爭土地鄰地上，可能使用到系爭土地上之空地，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等語。
　㈣視同上訴人乙庚○、乙黃○（原名蔡淑華）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㈤視同上訴人乙丙○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㈥視同上訴人乙丁○（已殁）於原審則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㈦視同上訴人甲ｌ○於原審以：是宋崇之繼承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之事項放棄權利等語。
　㈧視同上訴人Ａ○○於原審以：沒有意見等語。
　㈨視同上訴人黃○○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等語。
　㈩視同上訴人宙○○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我擔心變價分割後價金過低等語。
　視同上訴人甲ｉ○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因為有親戚住在該處，故希望原物分割等語。
　視同上訴人Ｇ○○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對於分割方法沒有意見等語。
　視同上訴人宋清吉之遺產管理人楊雪貞律師於原審以：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宜等語。
　承當訴訟人甲ｔ○則以：同意上訴人主張之分割方法等語。
　除前揭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未於原審及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系爭土地應予變賣，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系爭土地，請依附圖所示，將其中編號491 （面積345.55平方公尺）分由Ｄ○○、甲丁○、Ｘ○○、Ｂ○○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4（各取得約86.3875 平方公尺）；編號491⑴（面積126.59平方公尺）由Ｘ○○分割取得；編號491⑵（面積228.80平方公尺）由Ｂ○○分割取得；編號491⑶（面積27.95平方公尺）由ｙ○○分割取得；編號491⑷（面積235.39平方公尺）由甲丁○分割取得；編號491⑸（面積78.66平方公尺）由Ｄ○○分割取得。上開上訴人再各按上開取得面積，按民事變更上訴聲明四狀附表六、附表七及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估報告第52頁（Ｖ○○部分更正為甲乙○）補償予其餘共有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追加聲明：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爭執事項為：系爭土地應如何分割？如以原物分割，應如何找補？茲分述如下：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67頁至第681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亦未經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被上訴人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 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中，請求就原審辯論終結後之共有人發生死亡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視同上訴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是被上訴人請求上開「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發生死亡之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之繼承人聲明承受訴訟並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三第335、378-382頁），應予准許。
　㈢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面積1,042.94平方公尺，如依附表二所示17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如附表一所示。而被上訴人主張因共有人宋角、宋崇、宋萬福、宋陽之繼承人人數眾多，如受原物分配並維持公同共有，日後將有再行分割，致土地過度細分之虞，不利於土地之整體經濟效用，主張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適當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其等已提出如附圖與附表四之分割方案（下稱甲案)為分割方法，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後續因變價分割產生後續拆屋還地訴訟糾紛，且得以使與系爭土地具有感情上、生活上依存關係之上訴人，得以原物分配取得系爭土地並進行找補其他共有人，較為妥適等語。
　⒉查，系爭土地上有甲丁○之被繼承人Ｖ○○、ｙ○○居住使用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00○000號房屋，亦有Ｂ○○及Ｄ○○居住之數棟建物、及124-1號房屋，業經前揭上訴人陳明在卷，並有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航照混合圖、現場照片及地政機關前往現場繪製甲案分割方案之附圖所示複丈結果情形之「附記」欄之記載可佐（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5頁、本院卷二第153頁）。且系爭土地共有人中之甲丁○及其被繼承人Ｖ○○、、ｙ○○、Ｄ○○、視同上訴人Ｋ○○、Ｌ○○、Ｊ○○、甲ｉ○等人，及於本院承當訴訟之甲ｔ○，均表示願由共有人受原物分配系爭土地，甲ｔ○並表示如上訴人Ｘ○○、Ｂ○○無法給付補償金時，願代為給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75頁、本院卷一第349、355頁、本院卷二第79、131、133頁）；並參諸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視同上訴人幾未到庭表示意見，且未到庭反對此分割方法，又審酌除到庭之被上訴人外，其餘共有人幾未到庭請求如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另視同上訴人陳遊娟雖有到庭，亦僅陳稱：其不清楚系爭土地在何處，對分割方法無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4頁），則縱使系爭土地上部分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或申請使用執照，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附卷可稽（見原審審訴卷二第469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且部分建物以稅籍資料之折舊年數推算已屬老舊，有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岡山分處函可資為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9、611頁），惟上開未保存登記之房屋或三合院，現仍均足供上訴人等人居住、使用，此有空照圖、航照混合圖、系爭土地地籍圖套繪影像圖及現況照片可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571、573、605頁、原審卷二第649頁、本院卷一第363-375頁），並非無財產上及情感上之價值，故若以將系爭土地以甲案分割方法全部分配予上訴人，使上訴人甲乙○、Ｘ○○、Ｂ○○、Ｄ○○就編號491之空地維持共有，其餘編號土地分配予各住居該處之上訴人，上訴人並可對外連絡至道路海尾路，再令上訴人找補其他未居住在該地之共有人，對其餘共有人亦有實益。然倘逕予變價分割，勢將使部分共有人即如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上之現有房屋，而與現況使用情形不符，並易衍生日後因變價分割後之拆屋訟爭。是斟酌上開各情，以採甲案之分割方法，較能兼顧現在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之感情上或生活上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且符合現今使用現況。因上訴人於本院已相互分配各分得所在房屋位置土地，Ｘ○○、Ｂ○○亦表明有資力就分得土地給付補償金等語，且陳報甲ｔ○願代為給付補償金之同意書及其存摺明細等件供佐(見本院卷二第128、133、135頁)，而其餘ｙ○○分得土地則少於應有部分，並無須補償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8頁），此核與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尚無具體分割方案及資力之情有所不同（見原審卷一第274、576頁、原審卷二第374頁、第766頁）。是基上各情，堪認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應屬公允適當。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變價分割，對現居住在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而言，縱使日後於進行變價分割時，有參與競標並行使優先承買權，惟因屆時乃在變價拍賣整筆系爭土地，無法要求僅買得現居住使用範圍之部分土地，即難認有益於各上訴人日後使用，自難謂妥適之分割方案。綜合審酌系爭土地之面積、共有人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是認上訴人提出系爭土地以甲案之分割方法為原物分配，應較屬適當。
　⒊至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人數高達近200人，不宜採取原物分割之甲案分割方案，以免過於細分，應將系爭土地價格變賣競價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價金，上訴人可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居住使用土地，較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及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另本院委請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所鑑定之找補金額，係以108年以前交易價格為估算，惟從台積電宣布落腳高雄設廠後土地年年高漲，故估算金額恐未符合實際市場價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41、239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並無使系爭土地過於細分，又除被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既幾未到庭表示意見（其中近40人之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見原審審訴卷第197頁），已如前述，難認對系爭土地有欲進行開發、居住、利用之意，且如採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法，難認上訴人得以優先承買取得居住使用之部分土地，亦如前述，自非妥適。而以上訴人願以鑑定單位鑑定之找補金額，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其餘共有人，已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據鑑定單位函覆本院稱：本所採用2年成交之案例，始有趨近反應現今市場交易實況，並非如被上訴人所言，係引據108年交易價格為估算。又被上訴人所提出土地價格皆屬該私法人高雄行情通實價網自行以買賣總價除以土地面積推算價格，漠視房屋存在之價格不足以信賴。另台積電落腳高雄設廠係屬區域發展，有利楠梓區周邊以投資重大改良之地區，惟系爭土地之彌陀區屬外圍且地形破碎，地價易有停滞現象，鑑定評估之結果應屬合理適當等語（見本院卷第173、175頁），被上訴人對此函覆內容並無意見，僅仍主張變價分割，以照顧所有共有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則審酌上開鑑定估價結果既無不當，即宜由現場使用系爭土地之上訴人，分得住居使用之系爭土地，再對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進行找補之甲案分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173、175頁），以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較屬適當。上訴人此部分指摘，則無足採。從而，綜上各情，以甲案之分割方法，較屬公平適當。
　⒋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第3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其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按如後附圖所示甲案分割方法之分割結果，因上訴人分得如附表四所示之位置，而視同上訴人則未分得土地，故本院囑託鑑定單位派員實地調查系爭土地及鄰近土地使用現況，並就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之公共設施、聯外道路、公共運輸、面臨道路、地形、地勢與地區房地產現況等因素，遵循一般通用估價原則及估價方法評估各該分得部分土地之價值後，精算各共有人間確有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有鑑定單位檢送之鑑定報告書足憑（參見外放鑑定報告書），稽其鑑定方法及程序，係以實地調查方式確認附近土地價值所作成之評估報告，內容並無不當之處，且鑑定報告書已載明客觀之鑑定方式及程序，並附有實地勘估標的物之現況照片，其鑑定結果應符合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實際價值，堪可採信。被上訴人抗辯鑑定估算之價格是108年以前之交易價格云云，已為鑑定單位函覆否認，且不足採，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此部分主觀，並無可取。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上訴人依憑鑑定單位鑑價補償之金額情形，主張如附表五（即其書狀附表七，見本院卷第391頁）分割方案補償表所示之補償金額，補償其餘共有人，自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方式、共有人應有部分之面積、共有人分割後願再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等各情，以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較能使現居住使用之共有人充分利用所分得之土地，且以該分割方案而鑑價定補償、受補償金額，較有利於全體共有人。而原審未及詳酌前開各因素，即遽以變價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難認合於各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法。故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之裁判為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系爭土地所命之分割方法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共有物分割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爰命勝訴之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各負擔一部分訴訟費用。至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均不影響本院所為前開論斷，自無再為一一審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被繼承人姓名

		系爭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

		原審辯論終結後死亡之當事人

		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
登記



		1

		宋角(
起訴前
死亡)

		6/72

		ｗ○、乙丑○、乙Ｋ○
、乙癸○、ｆ○、乙辛
○、乙庚○、乙黃○（
原名蔡淑華）、乙戊○
、乙丙○、乙丁○、乙
Ｃ○、乙Ｊ○、乙Ｄ○
、乙Ｂ○、宋清吉之遺
產管理人即楊雪貞律師
、Ｅ○○、Ｃ○○、Ｓ
○○、Ｎ○○、ｊ○○
、Ｆ○○應就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乙丁○
乙Ｃ○

		視同上訴人謝欣成地政士
，應就被繼承人乙丁○所
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視同上訴人乙Ｆ○、乙Ｅ
○、乙Ｇ○、乙Ｈ○、乙
Ｉ○，應就被繼承人乙Ｃ
○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



		2

		宋崇(
起訴前
死亡)

		6/72

		ｈ○○、Ｑ○○、ｃ○○、ｂ○○、ｄ○○、Ｍ○○○、Ｐ○○、ｎ○○、ｍ○○、ｋ○○、甲ｂ○○、甲ｌ○、甲ｋ○、甲Ｚ○、甲午○、甲Ｖ○、乙玄○○、甲Ｐ○○、甲ｃ○、甲ｅ○、甲ｄ○、甲Ｙ○、Ａ○○、甲申○、甲戌○、甲未○、甲酉○、甲玄○、甲宙○、黃○○、宙○○、玄○○、乙辰○、乙卯○、乙未○、乙巳○、乙午○、甲ｆ○、甲ｇ○、甲Ｘ○、甲Ｗ○、甲Ｈ○、甲Ｄ○、甲Ｃ○、甲Ｏ○、乙子○、甲Ｋ○、甲Ｅ○、甲Ｉ○（原審誤載為已撤回之被告張芸榛）、甲ａ○、甲卯○、甲Ｔ○、甲ｍ○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無。



		3

		宋萬福
( 起訴
前死亡
)

		6/72

		ｑ○○○、Ｔ○○、甲
甲○、ｅ○○、ｇ○○
○、甲丙○、甲○○○
、甲ｏ○、甲ｎ○、甲
ｑ○、甲ｐ○、甲ｒ○
、甲ｓ○、甲ｊ○、甲
ｈ○、甲ｉ○、乙己○
、Ｉ○○、Ｇ○○、乙
寅○、乙Ｌ○、甲丑○
○、甲Ｕ○○、壬○○
、辛○○、己○○、乙
申○、乙亥○、乙戌○
、乙酉○、甲巳○、庚
○、甲Ｒ○○、甲天○
、甲地○、甲亥○應就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甲○○○

		視同上訴人丁○○、丙○
○、乙○○、戊○○，應
就被繼承人甲○○○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4

		宋陽(
起訴前
死亡)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ｘ○○○之承受訴訟人）、Ｕ○○○、ｉ○○、ｒ○○○、Ｚ○○、Ｒ○○、ｐ○○、Ｈ○○、ｚ○○、ｓ○○、子○○○、甲ｗ○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
Ｕ○○○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5

		宋新發
( 起訴
前死亡
)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宋國良
、ｘ○○○之承受訴訟
人) 、Ｕ○○○、ｉ○
○、ｒ○○○、Ｚ○○
、Ｒ○○、ｐ○○、Ｈ
○○、ｚ○○、ｓ○○
、子○○○、甲ｗ○、
申○○、辰○○、甲宇
○、甲Ｓ○○、乙地○
○、甲Ｌ○、甲Ｊ○、
甲Ｆ○、甲Ｇ○、甲Ｍ
○、甲Ａ○、甲黃○、
甲辰○、甲Ｎ○、甲己
○○、吳行、未○○、
地○○、寅○○、甲ｙ
○、甲ｕ○、丑○○、
乙甲○、乙宇○、甲庚
○、甲辛○、甲癸○、
甲壬○、甲寅○、ｕ○
○、ｔ○○應就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Ｕ○○○甲Ｎ○
吳行
乙宇○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ｚ○、甲ｖ
○、甲ｘ○，應就被繼承
人甲Ｎ○所遺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宇○○○、卯
○○、酉○○、亥○○、
戌○○、天○○、午○○
、巳○○，應就被繼承人
吳行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子○○、乙
Ａ、乙天○、癸○○○、
乙宙○，應就被繼承人乙
宇○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6

		Ｊ○○
(二審
訴訟中
死亡)

		1/24

		


		Ｊ○○

		視同上訴人Ｙ○○、Ｗ○
○，應就被繼承人Ｊ○○
所有左列土地應有部分
1/24，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1

		ｖ○○

		　1/16



		2

		宋角之全體繼承人

		　6/72



		3

		宋崇之全體繼承人

		　6/72



		4

		宋萬福之全體繼承人

		　6/72



		5

		宋陽之繼承人

		　2/72



		6

		宋新發之全體繼承人

		　2/72



		7

		Ｄ○○

		　9/72



		8

		Ｖ○○（由甲乙○承受訴訟）

		　1/6



		9

		Ｋ○○

		　1/24



		10

		Ｌ○○

		　1/24



		11

		Ｊ○○（由Ｙ○○、Ｗ○○承受訴訟）

		　1/24



		12

		Ｘ○○

		225/7200



		13

		ｌ○○

		225/7200



		14

		Ｂ○○

		225/7200



		15

		甲ｔ○（宋志賢之承當訴訟人）

		225/7200



		16

		ｕ○○

		　2/72



		17

		ｙ○○

		　1/16







　　　　　　　　　　　　　　　　


附表三
		編號

		原視同上訴人

		死亡日期

		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即承受訴訟人

		具狀聲明由繼承人承受訴訟

		兩造提出之證據

		備註頁數



		1

		吳行

		111年3月23日（原審言詞辯論後死亡）

		宇○○○、卯○○、酉○○、亥○○、戌○○、天○○、午○○、巳○○

		被上訴人

		吳行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原審卷○000-000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2

		Ｕ○○○

		112年1月28日

		乙乙○、乙辛○、宋佩方、乙壬○（至Ｕ○○○之養女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司繼字第2399號）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7、197至203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3

		乙宇○

		112年2月15日

		甲子○○、乙Ａ、乙天○、癸○○○、乙宙○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9、205-21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4

		甲○○○

		112年3月7日

		丁○○、丙○○、乙○○、戊○○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3、173至18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5

		乙丁○

		112年4月1日

		遺產管理人謝欣成（黃登喜、乙戊○、乙丙○均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繼字第1061號、112年司繼字第102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選任謝欣成為遺產管理人

		本院卷二第161、171、233、23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6

		乙Ｃ○

		112年5月26日

		乙Ｆ○、乙Ｅ○、乙Ｇ○、乙Ｈ○、乙Ｉ○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5、185至193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7

		甲Ｎ○

		112年9月30日

		甲ｚ○、黃茗瑋、甲ｘ○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91、303至307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8

		ｘ○○○

		112年10月3日

		Ｄ○○、甲丁○、ａ○○

		被上訴人
、Ｄ○○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89、293-301、30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9

		Ｊ○○

		113年9月

		Ｙ○○、Ｗ○○

		被上訴人
、Ｙ○○
、Ｗ○○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241-242頁、本院卷三第97、242、243、263、265、303-305、378-382頁



		10

		Ｖ○○

		113年11月28日

		甲乙○（其餘繼承人甲Ｂ○○、甲Ｑ○○、ｏ○○、甲戊○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宋寶春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303-305、335、343-351、355、378-382、386、393頁







　 
附表四　　　　　　　　　　　　　　　　
		附圖編號

		　面　　積

		分歸取得人

		共有人經鑑定之分配價值（新臺幣/元，下同）

		共有人原應有部分價值

		應對其餘共有人找補金額



		491 

		345.55平方公尺

		由Ｘ○○、Ｂ○○、甲乙○、Ｄ○○、共同取得所有，並各按應有部分1/4 比例維持共有

		Ｘ○○：1,287,174元
Ｂ○○：1,287,174元
甲乙○：1,287,173元
Ｄ○○：1,287,174元

		


		




		491 ⑴

		126.59平方公尺 

		Ｘ○○

		1,860,873元

		531,668元

		2,616,379元



		491 ⑵

		228.80平方公尺

		Ｂ○○

		3,523,520元

		531,668元

		4,279,026元



		491 ⑶

		27.95 平方公尺

		ｙ○○

		514,280元

		1,063,336元

		應受補償如附表五所示



		491 ⑷

		235.39平方公尺

		甲乙○

		4,849,034元

		2,835,560元

		3,300,647元



		491 ⑸

		78.66 平方公尺

		Ｄ○○

		1,116,972元

		2,126,672元

		277,474元









附表五共有人找補金額表
		編號

		系爭土地登記之共有人

		應有部分面積（㎡）

		該部分價值

		　　　　補償金額



		




		


		


		


		


		應受補償金額

		應為補償之上訴人/補償金額



		 1

		宋角（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2

		宋崇（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2元
⑵Ｘ○○/354,175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3

		宋萬福（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4

		宋陽（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1元
⑷Ｄ○○/12,521元　
合計472,594元



		 5

		宋新發（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6

		ｖ○○

		65.18

		1,063,336元

		1,063,336元

		⑴甲乙○/335,102元
⑵Ｘ○○/265,631元
⑶Ｂ○○/434,432元
⑷Ｄ○○/28,171元　
合計1,063,336元



		7

		Ｋ○○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8

		Ｌ○○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9

		Ｊ○○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10

		ｌ○○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11

		ｕ○○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12

		ｙ○○

		65.18

		1,063,336元

		549,056元（1,063,336元-541,280=549,056）

		⑴甲乙○/173,031元
⑵Ｘ○○/137,159元
⑶Ｂ○○/224,320元
⑷Ｄ○○/14,546元　
合計549,056元



		13

		甲ｔ○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易字第308號

上  訴  人  宋寶堂（兼宋林格之承受訴訟人）



            宋阿清  

            宋子言  

            宋靜君  

            宋文英（即宋山河之繼承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淑珍律師

            謝菖澤律師

視同上訴人之記載詳如附件

被 上訴 人  宋福全  

訴訟代理人  宋和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25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應予變賣之分割方法及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上開廢棄部分，就前開土地分割如附圖及附表四所示，上訴人並按如附表五提出補償金額欄所示之補償金額予被上訴人及其他共有人受補償。

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即追加之訴被告，各應就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含追加之訴）訴訟費用，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除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到庭外，其餘視同上訴人經合法送達，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但第三人如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訴訟繫屬中，第三人受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聲請代當事人承當訴訟，經兩造同意者，第三人即因承當訴訟成為當事人，移轉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原當事人則脫離訴訟（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57號裁判參照）。查，被上訴人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經原審判決應予變賣為分割方法後，上訴人Ｖ○○〈於本院審理時死亡，已由甲乙○承受訴訟〉、Ｘ○○、Ｂ○○、ｙ○○、Ｄ○○不服，提起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前段規定，上訴效力及於未提起上訴之同造如附件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又原審被告即視同上訴人宋志賢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民國1ll年6月22日移轉登記予甲ｔ○，由甲ｔ○於111年7月24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47-57頁），被上訴人亦同意由其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94頁），則於甲ｔ○承當訴訟後，宋志賢已脫離訴訟，爰不列其為當事人，而列甲ｔ○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三、原視同上訴人吳行、乙丁○、乙Ｃ○、甲○○○、Ｕ○○○、乙宇○、甲Ｎ○、Ｊ○○、Ｖ○○分別於附表三所示之日期死亡，被上訴人或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175條第1、2規定，聲明由附表三所示之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聲明承受訴訟，於法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未曾有分管協議或不能分割之約定，亦無因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且不能協議分割，自得請求分割等情。爰依民法第823 條、第824 條規定，並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被上訴人之請求逾上開範圍部分業受原審判決如附表一「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人各應就如附表一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部分未提起上訴，又同段870、898地號變價分割部分於提起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已確定，見本院卷二第127、128頁，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則以：

　㈠上訴人甲乙○、Ｂ○○、Ｄ○○則以：Ｖ○○在系爭土地上建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及於870地號土地上與宋山河合資購買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房屋，甲乙○為Ｖ○○之分割繼承人，其餘上訴人在系爭土地上亦有建物，均希望原物分割保存建物【並於本院已提出原物分割方案，即如岡山地政事務所112 年8 月25日岡土法字第420 號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㈡上訴人ｙ○○以：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使用範圍約為系爭土地1/4，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於本院已提出如附圖所示之分割方案）等語。

　㈢視同上訴人Ｋ○○、Ｌ○○、Ｊ○○以：Ｊ○○居住於○○○地○○路000 號房屋位於系爭土地鄰地上，可能使用到系爭土地上之空地，希望依現況原物分割等語。

　㈣視同上訴人乙庚○、乙黃○（原名蔡淑華）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同意變價分割等語。

　㈤視同上訴人乙丙○於原審以：我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㈥視同上訴人乙丁○（已殁）於原審則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至於分割方案想了解我的應有部分換算面積後再表示等語。

　㈦視同上訴人甲ｌ○於原審以：是宋崇之繼承人，對被上訴人主張之事項放棄權利等語。

　㈧視同上訴人Ａ○○於原審以：沒有意見等語。

　㈨視同上訴人黃○○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等語。

　㈩視同上訴人宙○○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分割方案再表示意見，我擔心變價分割後價金過低等語。

　視同上訴人甲ｉ○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因為有親戚住在該處，故希望原物分割等語。

　視同上訴人Ｇ○○於原審以：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對於分割方法沒有意見等語。

　視同上訴人宋清吉之遺產管理人楊雪貞律師於原審以：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宜等語。

　承當訴訟人甲ｔ○則以：同意上訴人主張之分割方法等語。

　除前揭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未於原審及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做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判決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予變賣，變賣所得價金由兩造按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主文第二項關於系爭土地應予變賣，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系爭土地，請依附圖所示，將其中編號491 （面積345.55平方公尺）分由Ｄ○○、甲丁○、Ｘ○○、Ｂ○○分別共有，應有部分各1/4（各取得約86.3875 平方公尺）；編號491⑴（面積126.59平方公尺）由Ｘ○○分割取得；編號491⑵（面積228.80平方公尺）由Ｂ○○分割取得；編號491⑶（面積27.95平方公尺）由ｙ○○分割取得；編號491⑷（面積235.39平方公尺）由甲丁○分割取得；編號491⑸（面積78.66平方公尺）由Ｄ○○分割取得。上開上訴人再各按上開取得面積，按民事變更上訴聲明四狀附表六、附表七及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估報告第52頁（Ｖ○○部分更正為甲乙○）補償予其餘共有人。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被上訴人追加聲明：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四、兩造爭執事項為：系爭土地應如何分割？如以原物分割，應如何找補？茲分述如下：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 條第1 項、第824 條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二所示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667頁至第681頁），又系爭土地並無因法令規定，或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之情事，亦未經兩造以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兩造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復未能達成協議分割之共識，被上訴人自得請求分割系爭土地。

　㈡次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 條定有明文。又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依民法第759 條規定，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人死亡時，於其繼承人未為繼承登記以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中，請求就原審辯論終結後之共有人發生死亡時，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所示之視同上訴人辦理繼承登記，並合併對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不但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 條及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規定之旨趣無違，是被上訴人請求上開「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發生死亡之上訴人或視同上訴人之繼承人聲明承受訴訟並辦理繼承登記（見本院卷三第335、378-382頁），應予准許。

　㈢再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復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面積1,042.94平方公尺，如依附表二所示17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計算如附表一所示。而被上訴人主張因共有人宋角、宋崇、宋萬福、宋陽之繼承人人數眾多，如受原物分配並維持公同共有，日後將有再行分割，致土地過度細分之虞，不利於土地之整體經濟效用，主張系爭土地以變價分割為適當等語。惟為上訴人所否認，並抗辯其等已提出如附圖與附表四之分割方案（下稱甲案)為分割方法，此分割方法可避免後續因變價分割產生後續拆屋還地訴訟糾紛，且得以使與系爭土地具有感情上、生活上依存關係之上訴人，得以原物分配取得系爭土地並進行找補其他共有人，較為妥適等語。

　⒉查，系爭土地上有甲丁○之被繼承人Ｖ○○、ｙ○○居住使用之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000○000號房屋，亦有Ｂ○○及Ｄ○○居住之數棟建物、及124-1號房屋，業經前揭上訴人陳明在卷，並有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航照混合圖、現場照片及地政機關前往現場繪製甲案分割方案之附圖所示複丈結果情形之「附記」欄之記載可佐（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5頁、本院卷二第153頁）。且系爭土地共有人中之甲丁○及其被繼承人Ｖ○○、、ｙ○○、Ｄ○○、視同上訴人Ｋ○○、Ｌ○○、Ｊ○○、甲ｉ○等人，及於本院承當訴訟之甲ｔ○，均表示願由共有人受原物分配系爭土地，甲ｔ○並表示如上訴人Ｘ○○、Ｂ○○無法給付補償金時，願代為給付等情（見原審卷一第575頁、本院卷一第349、355頁、本院卷二第79、131、133頁）；並參諸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視同上訴人幾未到庭表示意見，且未到庭反對此分割方法，又審酌除到庭之被上訴人外，其餘共有人幾未到庭請求如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另視同上訴人陳遊娟雖有到庭，亦僅陳稱：其不清楚系爭土地在何處，對分割方法無意見，請求法院依法判決等語（見本院卷三第84頁），則縱使系爭土地上部分建物為未辦理保存登記建物或申請使用執照，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岡山地政事務所、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函文附卷可稽（見原審審訴卷二第469頁、本院卷一第67頁），且部分建物以稅籍資料之折舊年數推算已屬老舊，有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岡山分處函可資為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609、611頁），惟上開未保存登記之房屋或三合院，現仍均足供上訴人等人居住、使用，此有空照圖、航照混合圖、系爭土地地籍圖套繪影像圖及現況照片可憑（見原審審訴卷二第571、573、605頁、原審卷二第649頁、本院卷一第363-375頁），並非無財產上及情感上之價值，故若以將系爭土地以甲案分割方法全部分配予上訴人，使上訴人甲乙○、Ｘ○○、Ｂ○○、Ｄ○○就編號491之空地維持共有，其餘編號土地分配予各住居該處之上訴人，上訴人並可對外連絡至道路海尾路，再令上訴人找補其他未居住在該地之共有人，對其餘共有人亦有實益。然倘逕予變價分割，勢將使部分共有人即如上訴人無法使用系爭土地上之現有房屋，而與現況使用情形不符，並易衍生日後因變價分割後之拆屋訟爭。是斟酌上開各情，以採甲案之分割方法，較能兼顧現在居住在系爭土地上之共有人對系爭土地之感情上或生活上密不可分之依存關係，且符合現今使用現況。因上訴人於本院已相互分配各分得所在房屋位置土地，Ｘ○○、Ｂ○○亦表明有資力就分得土地給付補償金等語，且陳報甲ｔ○願代為給付補償金之同意書及其存摺明細等件供佐(見本院卷二第128、133、135頁)，而其餘ｙ○○分得土地則少於應有部分，並無須補償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28頁），此核與上訴人於原審陳稱：尚無具體分割方案及資力之情有所不同（見原審卷一第274、576頁、原審卷二第374頁、第766頁）。是基上各情，堪認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案，應屬公允適當。反觀被上訴人提出之變價分割，對現居住在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而言，縱使日後於進行變價分割時，有參與競標並行使優先承買權，惟因屆時乃在變價拍賣整筆系爭土地，無法要求僅買得現居住使用範圍之部分土地，即難認有益於各上訴人日後使用，自難謂妥適之分割方案。綜合審酌系爭土地之面積、共有人人數、使用狀況、當事人意願及共有人利益等一切情狀，是認上訴人提出系爭土地以甲案之分割方法為原物分配，應較屬適當。

　⒊至被上訴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共有人人數高達近200人，不宜採取原物分割之甲案分割方案，以免過於細分，應將系爭土地價格變賣競價後，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取得變賣後價金，上訴人可參與競標或行使優先承買居住使用土地，較能維護土地合理利用及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另本院委請城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鑑定單位）所鑑定之找補金額，係以108年以前交易價格為估算，惟從台積電宣布落腳高雄設廠後土地年年高漲，故估算金額恐未符合實際市場價格云云（見本院卷三第141、239頁）。然為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審酌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並無使系爭土地過於細分，又除被上訴人外，其餘視同上訴人既幾未到庭表示意見（其中近40人之應受送達處所不明，見原審審訴卷第197頁），已如前述，難認對系爭土地有欲進行開發、居住、利用之意，且如採被上訴人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法，難認上訴人得以優先承買取得居住使用之部分土地，亦如前述，自非妥適。而以上訴人願以鑑定單位鑑定之找補金額，補償未分得土地之其餘共有人，已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並據鑑定單位函覆本院稱：本所採用2年成交之案例，始有趨近反應現今市場交易實況，並非如被上訴人所言，係引據108年交易價格為估算。又被上訴人所提出土地價格皆屬該私法人高雄行情通實價網自行以買賣總價除以土地面積推算價格，漠視房屋存在之價格不足以信賴。另台積電落腳高雄設廠係屬區域發展，有利楠梓區周邊以投資重大改良之地區，惟系爭土地之彌陀區屬外圍且地形破碎，地價易有停滞現象，鑑定評估之結果應屬合理適當等語（見本院卷第173、175頁），被上訴人對此函覆內容並無意見，僅仍主張變價分割，以照顧所有共有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則審酌上開鑑定估價結果既無不當，即宜由現場使用系爭土地之上訴人，分得住居使用之系爭土地，再對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進行找補之甲案分割方法（見本院卷三第173、175頁），以兼顧各共有人之利益，較屬適當。上訴人此部分指摘，則無足採。從而，綜上各情，以甲案之分割方法，較屬公平適當。

　⒋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第3項定有明文。又關於共有物之分割，如依原物之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依其價值按其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仍不失為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否則不顧慮經濟上之價值，一概按其應有部分核算之原物數量分配者，將顯失公平（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2680號裁判意旨參照）。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按如後附圖所示甲案分割方法之分割結果，因上訴人分得如附表四所示之位置，而視同上訴人則未分得土地，故本院囑託鑑定單位派員實地調查系爭土地及鄰近土地使用現況，並就影響系爭土地價值之公共設施、聯外道路、公共運輸、面臨道路、地形、地勢與地區房地產現況等因素，遵循一般通用估價原則及估價方法評估各該分得部分土地之價值後，精算各共有人間確有應補償及應受補償之金額，有鑑定單位檢送之鑑定報告書足憑（參見外放鑑定報告書），稽其鑑定方法及程序，係以實地調查方式確認附近土地價值所作成之評估報告，內容並無不當之處，且鑑定報告書已載明客觀之鑑定方式及程序，並附有實地勘估標的物之現況照片，其鑑定結果應符合系爭土地分割後之實際價值，堪可採信。被上訴人抗辯鑑定估算之價格是108年以前之交易價格云云，已為鑑定單位函覆否認，且不足採，已如前述，故被上訴人此部分主觀，並無可取。又共有物之原物分割，依民法第825條規定觀之，係各共有人就存在於共有物全部之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使各共有人取得各自分得部分之單獨所有權。故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2676號裁判意旨參照）。準此，上訴人依憑鑑定單位鑑價補償之金額情形，主張如附表五（即其書狀附表七，見本院卷第391頁）分割方案補償表所示之補償金額，補償其餘共有人，自屬適當。

五、綜上所述，審酌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方式、共有人應有部分之面積、共有人分割後願再維持共有關係之意願等各情，以上訴人提出之甲案分割方法，較能使現居住使用之共有人充分利用所分得之土地，且以該分割方案而鑑價定補償、受補償金額，較有利於全體共有人。而原審未及詳酌前開各因素，即遽以變價分割方式分割系爭土地，難認合於各共有人利益之分割方法。故上訴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關於系爭土地之分割方法之裁判為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關於系爭土地所命之分割方法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如附表一「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登記」欄各編號所示之視同上訴人，各應就如附表一各該編號所示土地辦理繼承登記，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為共有物分割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規定：「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爰命勝訴之上訴人、被上訴人及視同上訴人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各負擔一部分訴訟費用。至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舉證，均不影響本院所為前開論斷，自無再為一一審論之必要；均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能超

　　　　　　　　　　　　　　　　　　　法　官　李珮妤  

　　　　　　　　　　　　　　　　　　　法　官　楊淑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附表一：

編 號 被繼承人姓名 系爭土地即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原審命應辦理繼承登記 原審辯論終結後死亡之當事人 本院追加聲明應辦理繼承 登記 1 宋角( 起訴前 死亡) 6/72 ｗ○、乙丑○、乙Ｋ○ 、乙癸○、ｆ○、乙辛 ○、乙庚○、乙黃○（ 原名蔡淑華）、乙戊○ 、乙丙○、乙丁○、乙 Ｃ○、乙Ｊ○、乙Ｄ○ 、乙Ｂ○、宋清吉之遺 產管理人即楊雪貞律師 、Ｅ○○、Ｃ○○、Ｓ ○○、Ｎ○○、ｊ○○ 、Ｆ○○應就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乙丁○ 乙Ｃ○ 視同上訴人謝欣成地政士 ，應就被繼承人乙丁○所 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視同上訴人乙Ｆ○、乙Ｅ ○、乙Ｇ○、乙Ｈ○、乙 Ｉ○，應就被繼承人乙Ｃ ○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 登記。 2 宋崇( 起訴前 死亡) 6/72 ｈ○○、Ｑ○○、ｃ○○、ｂ○○、ｄ○○、Ｍ○○○、Ｐ○○、ｎ○○、ｍ○○、ｋ○○、甲ｂ○○、甲ｌ○、甲ｋ○、甲Ｚ○、甲午○、甲Ｖ○、乙玄○○、甲Ｐ○○、甲ｃ○、甲ｅ○、甲ｄ○、甲Ｙ○、Ａ○○、甲申○、甲戌○、甲未○、甲酉○、甲玄○、甲宙○、黃○○、宙○○、玄○○、乙辰○、乙卯○、乙未○、乙巳○、乙午○、甲ｆ○、甲ｇ○、甲Ｘ○、甲Ｗ○、甲Ｈ○、甲Ｄ○、甲Ｃ○、甲Ｏ○、乙子○、甲Ｋ○、甲Ｅ○、甲Ｉ○（原審誤載為已撤回之被告張芸榛）、甲ａ○、甲卯○、甲Ｔ○、甲ｍ○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無。 3 宋萬福 ( 起訴 前死亡 ) 6/72 ｑ○○○、Ｔ○○、甲 甲○、ｅ○○、ｇ○○ ○、甲丙○、甲○○○ 、甲ｏ○、甲ｎ○、甲 ｑ○、甲ｐ○、甲ｒ○ 、甲ｓ○、甲ｊ○、甲 ｈ○、甲ｉ○、乙己○ 、Ｉ○○、Ｇ○○、乙 寅○、乙Ｌ○、甲丑○ ○、甲Ｕ○○、壬○○ 、辛○○、己○○、乙 申○、乙亥○、乙戌○ 、乙酉○、甲巳○、庚 ○、甲Ｒ○○、甲天○ 、甲地○、甲亥○應就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 甲○○○ 視同上訴人丁○○、丙○ ○、乙○○、戊○○，應 就被繼承人甲○○○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4 宋陽( 起訴前 死亡)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ｘ○○○之承受訴訟人）、Ｕ○○○、ｉ○○、ｒ○○○、Ｚ○○、Ｒ○○、ｐ○○、Ｈ○○、ｚ○○、ｓ○○、子○○○、甲ｗ○應就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 Ｕ○○○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5 宋新發 ( 起訴 前死亡 ) 2/72 Ｖ○○、甲乙○、ｏ○ ○、甲戊○、甲Ｂ○○ 、甲Ｑ○○、ｘ○○○ 、甲丁○（兼ｘ○○○ 之承受訴訟人）、ａ○ ○（兼ｘ○○○之承受 訴訟人）、Ｄ○○( 宋 山河之繼承人兼宋國良 、ｘ○○○之承受訴訟 人) 、Ｕ○○○、ｉ○ ○、ｒ○○○、Ｚ○○ 、Ｒ○○、ｐ○○、Ｈ ○○、ｚ○○、ｓ○○ 、子○○○、甲ｗ○、 申○○、辰○○、甲宇 ○、甲Ｓ○○、乙地○ ○、甲Ｌ○、甲Ｊ○、 甲Ｆ○、甲Ｇ○、甲Ｍ ○、甲Ａ○、甲黃○、 甲辰○、甲Ｎ○、甲己 ○○、吳行、未○○、 地○○、寅○○、甲ｙ ○、甲ｕ○、丑○○、 乙甲○、乙宇○、甲庚 ○、甲辛○、甲癸○、 甲壬○、甲寅○、ｕ○ ○、ｔ○○應就左列土 地辦理繼承登記。 Ｖ○○ ｘ○○○Ｕ○○○甲Ｎ○ 吳行 乙宇○ 視同上訴人甲乙○應就被繼承人Ｖ○○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Ｄ○○、甲丁 ○、ａ○○，應就被繼承 人ｘ○○○所遺左列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乙乙○、乙辛 ○、Ｏ○○、乙壬○，應 就被繼承人Ｕ○○○所遺 左列土地辦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ｚ○、甲ｖ ○、甲ｘ○，應就被繼承 人甲Ｎ○所遺左列土地辦 理繼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宇○○○、卯 ○○、酉○○、亥○○、 戌○○、天○○、午○○ 、巳○○，應就被繼承人 吳行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視同上訴人甲子○○、乙 Ａ、乙天○、癸○○○、 乙宙○，應就被繼承人乙 宇○所遺左列土地辦理繼 承登記。 6 Ｊ○○ (二審 訴訟中 死亡) 1/24  Ｊ○○ 視同上訴人Ｙ○○、Ｗ○ ○，應就被繼承人Ｊ○○ 所有左列土地應有部分 1/24，辦理繼承登記。 



附表二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1 ｖ○○ 　1/16 2 宋角之全體繼承人 　6/72 3 宋崇之全體繼承人 　6/72 4 宋萬福之全體繼承人 　6/72 5 宋陽之繼承人 　2/72 6 宋新發之全體繼承人 　2/72 7 Ｄ○○ 　9/72 8 Ｖ○○（由甲乙○承受訴訟） 　1/6 9 Ｋ○○ 　1/24 10 Ｌ○○ 　1/24 11 Ｊ○○（由Ｙ○○、Ｗ○○承受訴訟） 　1/24 12 Ｘ○○ 225/7200 13 ｌ○○ 225/7200 14 Ｂ○○ 225/7200 15 甲ｔ○（宋志賢之承當訴訟人） 225/7200 16 ｕ○○ 　2/72 17 ｙ○○ 　1/16 

　　　　　　　　　　　　　　　　



附表三

編號 原視同上訴人 死亡日期 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即承受訴訟人 具狀聲明由繼承人承受訴訟 兩造提出之證據 備註頁數 1 吳行 111年3月23日（原審言詞辯論後死亡） 宇○○○、卯○○、酉○○、亥○○、戌○○、天○○、午○○、巳○○ 被上訴人 吳行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原審卷○000-000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2 Ｕ○○○ 112年1月28日 乙乙○、乙辛○、宋佩方、乙壬○（至Ｕ○○○之養女ｉ○○已拋棄繼承，見本院卷二第16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2年司繼字第2399號）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7、197至203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3 乙宇○ 112年2月15日 甲子○○、乙Ａ、乙天○、癸○○○、乙宙○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9、205-21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4 甲○○○ 112年3月7日 丁○○、丙○○、乙○○、戊○○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3、173至185頁、本院卷三第303-305、378-382頁 5 乙丁○ 112年4月1日 遺產管理人謝欣成（黃登喜、乙戊○、乙丙○均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繼字第1061號、112年司繼字第102號選任遺產管理人事件選任謝欣成為遺產管理人 本院卷二第161、171、233、23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6 乙Ｃ○ 112年5月26日 乙Ｆ○、乙Ｅ○、乙Ｇ○、乙Ｈ○、乙Ｉ○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165、185至193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7 甲Ｎ○ 112年9月30日 甲ｚ○、黃茗瑋、甲ｘ○ 被上訴人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91、303至307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8 ｘ○○○ 112年10月3日 Ｄ○○、甲丁○、ａ○○ 被上訴人 、Ｄ○○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二第289、293-301、304頁、本院卷三第97、303-305、378-382頁 9 Ｊ○○ 113年9月 Ｙ○○、Ｗ○○ 被上訴人 、Ｙ○○ 、Ｗ○○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241-242頁、本院卷三第97、242、243、263、265、303-305、378-382頁 10 Ｖ○○ 113年11月28日 甲乙○（其餘繼承人甲Ｂ○○、甲Ｑ○○、ｏ○○、甲戊○拋棄繼承 被上訴人 、宋寶春 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卷三第303-305、335、343-351、355、378-382、386、393頁 

　 

附表四　　　　　　　　　　　　　　　　

附圖編號 　面　　積 分歸取得人 共有人經鑑定之分配價值（新臺幣/元，下同） 共有人原應有部分價值 應對其餘共有人找補金額 491  345.55平方公尺 由Ｘ○○、Ｂ○○、甲乙○、Ｄ○○、共同取得所有，並各按應有部分1/4 比例維持共有 Ｘ○○：1,287,174元 Ｂ○○：1,287,174元 甲乙○：1,287,173元 Ｄ○○：1,287,174元   491 ⑴ 126.59平方公尺  Ｘ○○ 1,860,873元 531,668元 2,616,379元 491 ⑵ 228.80平方公尺 Ｂ○○ 3,523,520元 531,668元 4,279,026元 491 ⑶ 27.95 平方公尺 ｙ○○ 514,280元 1,063,336元 應受補償如附表五所示 491 ⑷ 235.39平方公尺 甲乙○ 4,849,034元 2,835,560元 3,300,647元 491 ⑸ 78.66 平方公尺 Ｄ○○ 1,116,972元 2,126,672元 277,474元 



附表五共有人找補金額表

編號 系爭土地登記之共有人 應有部分面積（㎡） 該部分價值 　　　　補償金額       應受補償金額 應為補償之上訴人/補償金額  1 宋角（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2 宋崇（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2元 ⑵Ｘ○○/354,175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3 宋萬福（由繼承人受補償） 86.91 1,417,781元  1,417,781元 ⑴甲乙○/446,803元 ⑵Ｘ○○/354,174元 ⑶Ｂ○○/579,243元 ⑷Ｄ○○/37,561元　 合計1,417,781元　  4 宋陽（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1元 ⑷Ｄ○○/12,521元　 合計472,594元  5 宋新發（由繼承人受補償）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6 ｖ○○ 65.18 1,063,336元 1,063,336元 ⑴甲乙○/335,102元 ⑵Ｘ○○/265,631元 ⑶Ｂ○○/434,432元 ⑷Ｄ○○/28,171元　 合計1,063,336元 7 Ｋ○○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8 Ｌ○○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9 Ｊ○○ 43.36 708,891元 708,891元 ⑴甲乙○/223,401元 ⑵Ｘ○○/177,087元 ⑶Ｂ○○/289,622元 ⑷Ｄ○○/18,781元　 合計708,891元 10 ｌ○○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11 ｕ○○ 28.97 472,594元 472,594元 ⑴甲乙○/148,934元 ⑵Ｘ○○/118,058元 ⑶Ｂ○○/193,082元 ⑷Ｄ○○/12,520元　 合計472,594元 12 ｙ○○ 65.18 1,063,336元 549,056元（1,063,336元-541,280=549,056） ⑴甲乙○/173,031元 ⑵Ｘ○○/137,159元 ⑶Ｂ○○/224,320元 ⑷Ｄ○○/14,546元　 合計549,056元 13 甲ｔ○ 32.59 531,668元 531,668元 ⑴甲乙○/167,551元 ⑵Ｘ○○/132,815元 ⑶Ｂ○○/217,217元 ⑷Ｄ○○/14,085元　 合計531,668元 





　　





